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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决定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作如下

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地方立法应当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推动本行政区域法治建设.”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地方立法应当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本行政区域高质量发展.”

三、将第五条改为第六条,并增加一款,作为第

一款:“地方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地方立法应当倡

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本行政区域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地方立法应当适应改革需要,坚持在法治下

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引导、推动、

规范、保障相关改革,发挥法治在本行政区域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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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应当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规等多种形式,增

强地方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根据区域协调

发展的需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

“设区的市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七、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

法规案,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将

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和有关资料印发省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并可以适时组织代表研读讨论,征求代表

的意见.代表可以对法规草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

八、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

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涉及面

广、内容复杂或者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

时,对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意见分歧较大的,经主

任会议决定,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再交

付表决,也可以在第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直接表

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各

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或者遇有紧急情形,以及废

止法规的议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经一次常务

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九、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修

改为:“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十日前

将听证会的内容、时间、地点、参加听证会的组织和

人员等在媒体上予以公告.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

委员会报告.”

十、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

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意见分歧

较大,搁置审议满两年,或者因暂不交付表决经过

两年没有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主任

会议可以决定终止审议,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必

要时,主任会议也可以决定延期审议.”

十一、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四条,并增加

一款,作为第二款:“报请批准的法规,设区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法规表决前,将法

规草案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征

求意见,并反馈采纳情况.”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二条:“备案审查

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

由其他机关处理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及时移

送有关机关处理.”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三条:“对地方性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根据维护

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进行清理.”

十四、将第八十九条改为第九十六条,第一款

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

改、废止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

法规文本以及草案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在其常

务委员会公报、«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

行的其他报纸上刊登,并在山西人大网上发布.

«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行的其他报纸

应当在法规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刊登公布法规的公

告、法规文本以及草案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

第二款修改为:“设区的市制定、修改、废止的

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法规文本以

及草案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该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

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并在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官网上发布.”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三条:“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深

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和

立法工作的意见.”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四条:“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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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加强立法宣传工作,通过

多种形式发布立法信息、介绍情况、回应关切.”

十七、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以下修改:

(一)在第四条第一款中,将“必须”修改为“应

当”;

(二)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四款中,将“环

境保护”修改为“生态文明建设”,在“历史文化保

护”后增加“基层治理”;

(三)在第十三条中,将“计划”修改为“年度立

法计划”;在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将“立法计

划”修改为“年度立法计划”;

(四)在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将“审议前”修改为

“第一次审议前”;

(五)在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

十二条第一款中,将“草案修改稿”修改为“法规草

案修改稿”;

(六)在第三十条、第五十八条中,将“法规案”

修改为“法规”;

(七)在第四十三条中,将“辩论”修改为“讨

论”;

(八)在第四十七条中,删除“及其起草、修改的

说明”;

(九)在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将“表决前一天

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修改为“表决前印发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十)在第六十条中,将“书面报告和法规文本

的说明”修改为“书面报告、法规文本及其说明”;

(十一)在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的

“省人民政府”后增加“省监察委员会”;

(十二)将第八章的章名“适用与备案”修改为

“适用与备案审查”;

(十三)将第九十条修改为“法规部分条文被修

改或者法规被废止的,应当公布新的法规文本或者

废止决定.”;

(十四)在第九十三条中,将“该法规规定必须

制定的实施性的规范性文件”修改为“根据法规规

定制定的实施性的规范性文件”.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

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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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１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山西省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工作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立法权限

第三章　立法准备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五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六章　设区的市的法规批准程序

第七章　法规解释

第八章　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十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健全地方立

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

用,根据立法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修改、废止和解释地方性法规,以及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和审

查地方政府规章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修改、废止和解释地方性法规,以及省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修改、废止规章,依照本

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性法规(以下简称法

规),是指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以及由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的条例、规定、实施办法等规范性

文件.

本条例所称地方政府规章(以下简称规章),是

指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由省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本级和上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制定的实施细

则、规定、规则、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第四条　地方立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本行政区域

法治建设.

第五条　地方立法应当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

本行政区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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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地方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地方立法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

方面意见,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七条　地方立法应当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推动本行政区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

地方立法应当适应改革需要,坚持在法治下推

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引导、推动、规

范、保障相关改革,发挥法治在本行政区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八条　地方立法应当遵循立法法确立的基

本原则;防止不适当地强调地方和部门利益,避免

不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义务和国家

机关的权力;除规范机构编制的专项法规外,不得

规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内容.

制定法规、规章,应当从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

色;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

规定.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过制定、修改、

废止、解释法规等多种形式,增强地方立法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

将立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予以保障.

第二章　立法权限

第十一条　下列事项应当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制定法规,但立法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除外:

(一)法律规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

事项;

(二)本省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中

涉及全局且需要制定法规的特别重大事项;

(三)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活动,需要制

定法规的事项;

(四)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务的问

题,需要通过立法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第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

就下列事项制定法规,但立法法第十一条和本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除外:

(一)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省实际需

要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国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而需要根据

本省实际先行制定法规的事项;

(三)属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需要

制定法规的事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五)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身活

动,需要制定法规的事项;

(六)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制定法规的其他事项.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进行部分修改或者

补充,但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的情况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

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

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太原市和大同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

前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第十四条　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协同制定

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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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制定规章.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按照

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负责规章制定

的具体工作.

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本级和上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需要制定规

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

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

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

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除太原市和大同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确定的本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

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

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

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

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

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

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第三章　立法准备

第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在本届任期第一年的上半年编制五年立法规划,在

每年的第四季度编制下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

工作的统筹安排.

第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负责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

计划.

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

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

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

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主任会议通过.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在实施

过程中需要调整的,有关机关或者组织应当提出报

告,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会同有关机构进行研究,提出是否调整的意见,提

交主任会议审定.

第十九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法规项目,按

照法规的性质和内容,由提案人负责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规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

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

单位、社会组织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

要法规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

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承担法规起草工作的组织,应当按照年度立法

计划的要求完成起草任务;不能如期完成起草任务

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提出书面报告.

第二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规草

案起草工作.

第二十一条　法规案在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其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审议前,应当做好重大问

题不同意见的协调工作.

常务委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主任会议向常

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

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应当分别经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省人民政府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

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

者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由省长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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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法

规案,应当同时提出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并提供必

要的资料.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阐明立法的必要

性、指导思想、依据和主要内容以及对重大问题不

同意见的协调情况.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

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

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

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

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

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

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

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四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

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二十五条　拟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

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

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第五章规定

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法规草案的审议意见,应当

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会议

举行的三十日前将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和有关资料

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可以适时组织代表研

读讨论,征求代表的意见.代表可以对法规草案的

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第二十七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法规案,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

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

回答询问;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

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八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法规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

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九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

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

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重要的不同意

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审议结果

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印

发会议,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第三十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

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

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

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

告主席团.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重大的专

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

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主席团.

第三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

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终止该法

规案的审议.

第三十二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法规案,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

务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

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

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三十三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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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

修改,提出表决稿.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

表决.表决采用无记名方式,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通过.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由

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三十五条　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

法规,应当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

第五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

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

审议、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报告,再

决定列入会议议程.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

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后再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

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

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

专门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

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

议议程.不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向提案人说明,

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

究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八条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

法规案,提案人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将法规

案送交常务委员会.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

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三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

工作机构研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或者研

究意见的报告.

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

究时,可以邀请其他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常务

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发表

意见.

第四十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

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

规草案及其说明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组成

人员应当对法规草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第四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

付表决;涉及面广、内容复杂或者在常务委员会会

议第二次审议时,对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意见分歧

较大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再交付表决,也可以在第三次常务委员会

会议上直接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

的法规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或者遇有紧急

情形,以及废止法规的议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

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

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有关专

门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

作机构研究意见的报告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四十三条　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

次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统

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

有关方面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

中予以说明.对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

工作机构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予以反馈.

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时,可以邀请有关专门委

员会的成员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的负责

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关专家列席会议,发表

—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３　



意见.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

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

报告后,由分组会议、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

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第四十五条　法规案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

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

交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并交有关专

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

第四十六条　需要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

审议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时,在

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后,由

分组会议、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

第四十七条　拟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即交付表决的法规案,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分组审议

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统一审

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

前款规定的法规案在审议时有重大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按照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办理.

第四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在审议法规案时,根

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规

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四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

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五十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常务委员会

工作机构研究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根据

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的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五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

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听取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

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

听证会、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

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十日前将

听证会的内容、时间、地点、参加听证会的组织和人

员等在媒体上予以公告.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

员会报告.

第五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并修改

后,将法规草案在山西人大网等媒体上向社会公

布,征求意见,但是经主任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

第五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对各方面的

意见进行收集、整理,分送法制委员会和有关专门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并根据需要印

发会议.

第五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

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终止

该法规案的审议.

第五十五条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

过的法规案,在法制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

法制工作委员会可以对法规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

可行性、法规出台时机、法规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

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制委员

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五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

重大问题意见分歧较大,搁置审议满两年,或者因

暂不交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

议议程审议的,主任会议可以决定终止审议,并向

常务委员会报告;必要时,主任会议也可以决定延

期审议.

第五十七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表决稿.

表决稿应当在交付全体会议表决前印发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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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收到法

规草案表决稿后,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表

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

向提出修正案的组成人员说明,并向常务委员会会

议报告.

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依据和理由等,

并附修正案草案.

第五十九条　对多部法规中涉及同类事项的

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修正案的,经主任会

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法规草案

进行表决时,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修正案

应当在表决前宣读.

经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可以对

法规草案中有重大争议的条款先行表决.

表决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

通过.

第六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适时组织对有关法

规或者法规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

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六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

定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由常务委员会

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六十三条　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

获得通过的法规,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

规,可以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

第六章　设区的市的法规批准程序

第六十四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应当在该法规

草案交付表决的三十日前,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并由法制工作委

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

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其他有关机关、组织征求

意见.

报请批准的法规,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应当在法规表决前,将法规草案送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征求意见,并反馈采

纳情况.

第六十五条　法规报请批准时,应当同时提交

报请批准的书面报告、法规文本及其说明.

第六十六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在提请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前,先由法制工作委

员会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经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

后,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

法制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其他有关专门委

员会的成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

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六十七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

议议程.

第六十八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列入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

议.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印发会议.

第六十九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制定的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抵触的,不予批准,或者退回报请机关修改后另行

报批,也可以在修改后予以批准.

第七十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同省人民政府制定

的规章抵触时,认为规章不适当的,应当批准该法

规,并责成省人民政府修改规章,或者撤销该规章;

认为法规不适当的,应当在批准该法规时提出修改

意见,由报请机关修改后予以公布.

常务委员会认为报请批准的法规和省人民政

府制定的规章均不适当的,分别按照前款规定予以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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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在列入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前,报请机关有权撤

回;在列入会议议程后、交付表决前要求撤回的,应

当说明理由,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终止该法规的审议.

第七十二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经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拟决定予以批准的,

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以常务委员会全体

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七十三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该法规表决后七日内

将表决结果函告报请机关.

第七十四条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

由该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

公布.

第七十五条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修改、废止法规,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

报请批准.

第七章　法规解释

第七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

立法解释.

第七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人民政府、省

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

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书面提出立法解释要求:

(一)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

依据的.

第七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对依照本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

提出的立法解释要求进行审查,认为有必要解释

的,应当拟订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

第七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规解释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关于解释草案的说明

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八十条　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表决稿.

表决稿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

通过.

第八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

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同法规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

第八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制定的法规有关具体问题的询问予以答复,并

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八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属于行政管理事项方面的法规,在实施过

程中出现具体应用问题的,由省人民政府进行解

释;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没有出现具体应用问题的,不得

解释.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具体应用问

题的解释不适当的,应当责成原解释机关予以纠

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第八十四条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由该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进行立法解释,解释程序由该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法规

作出的立法解释,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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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八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规的效力,高于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的法规经批准后,在该市行政区域内与批准机关

制定的法规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第八十六条　设区的市的法规与省人民代表

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新制定的法规不一致时,适

用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新制定的法规,

但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新制定的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　法规、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

以改变或者撤销:

(一)超越权限的;

(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

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的;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

或者撤销的;

(五)违背法定程序的.

第八十八条　改变或者撤销法规、规章的权

限是:

(一)省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其常

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不适当的法规;

(二)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三)省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第八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规,应当在公布后三十日内,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九十条　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设区的市的法规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省人民

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机关、组织和公民,认为设区

的市的法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

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

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

研究;必要时,送法制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第九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在

依照本条例第九十条规定进行审查时,认为设区的

市的法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

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

应当在接到意见后六十日内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

并向法制委员会反馈.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设区

的市的法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

当的,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报告,由常务委员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

予以撤销.

第九十二条　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备

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审

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及时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九十三条　对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制定机关根据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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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进行清理.

第九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制定的规章的备案审查,按照«山西省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

规定执行.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九十五条　法规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并

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修改、废止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

释公布后,法规文本以及草案说明、审议结果报告

等,在其常务委员会公报、«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

域内普遍发行的其他报纸上刊登,并在山西人大网

上发布.«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行的

其他报纸应当在法规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刊登公布

法规的公告、法规文本以及草案说明、审议结果报

告等.

设区的市制定、修改、废止的法规和对法规作

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法规文本以及草案说明、审

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刊

登,并在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官网上

发布.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规文本为标准

文本.

第九十七条　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法规

被废止的,应当公布新的法规文本或者废止决定.

第九十八条　公布法规的公告,应当载明该法

规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经过批准的法规,

公告中还应当载明该法规的批准机关和批准日期.

第九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规的修改和废止程序,按照本条例有关

规定执行.

第一百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制定的法规公布后,根据法规规定制定的实施性的

规范性文件,应当在该法规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公

布,并在公布后三十日内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零一条　设区的市的法规案的提出、审

议和表决程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省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制定规章的程序,执行国务院的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

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

关方面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和立法工作的意见.

第一百零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应当加强立法宣传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发布立法信

息、介绍情况、回应关切.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和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太原市和大同市制定的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同时废止.

本条例施行前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规的有关规定与本条例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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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委托,作关于«山西省地方立法

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修改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立法是国家重

要政治活动,是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定

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提出新的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

国、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了进

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我省

地方立法条例需要进行必要修改.

二是贯彻执行立法法精神的需要.２０２３年３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立法法的决定.这次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立法

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进一步健全了立法体制机制和程序,规范了立法活

动.为了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规范我省的地

方立法活动,进一步提高我省的地方立法质量和效

率,我省的地方立法条例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三是总结我省地方立法经验的需要.我省的

地方立法条例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山西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作了部分修改.地方立法条例的颁布施行,对完善

我省立法体制机制,健全地方立法制度,规范地方

立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时代要求的不

断提高,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的过程中,需要总结吸收地方立法实践的新经验新

成果,将这些好的做法上升为法规,通过进一步完

善地方立法条例,保证良法善治,在法治轨道上为

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制保障.

二、修正草案的起草过程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３年度立法计划工作安

排,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２０２３年４月初启动我

省地方立法条例的修改工作,经过认真研究,起草

了修正草案.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工

作的重要论述;二是将修正草案印发省直有关部

门、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

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并在山西

人大网发布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三是召开两个座谈会,分别听取省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省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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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四是分别到临汾、运城、晋中、吕梁四个市召开

座谈会征求意见,并深入有关县、区和基层立法联

系点进行专题调研,深入了解近年来省、市两级人

大地方立法工作的新实践新经验.

２０２３年５月５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对修

正草案逐条逐句进行了集体研究,根据各方面的意

见,对修正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５月１９日,

经主任会议研究后,决定提请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三、修正草案的主要内容

修正草案共１６条,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完善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是明确地方立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本行政区域法

治建设;二是地方立法应当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

本行政区域高质量发展;三是完善民主立法原则,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

理念;四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的部署要求,明确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

相衔接相统一的原则要求;五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关

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丰富立法形

式的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增加相应的规定.(修正

草案第一条至第五条)

(二)关于完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

立法程序和工作机制.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要

求,在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完善立法制度机制方

面有不少新举措,根据修改后的立法法和有关法

律,建议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固定下来.在修正草

案中,增加了“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

规案,可以适时组织代表研读讨论”“特殊情况下紧

急立法的程序”等规定.完善了听证会制度、法规

案的终止审议程序和法规通过后发布的要求.明

确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地位和作用,增加了要求省、

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加强立法宣传

工作的规定.(修正草案第七条至第十条、第十三

条至第十五条)

(三)关于完善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

法权限等问题.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并总结我省地

方立法实践,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

限、区域协同立法、法规通过后发布的要求等问题

作出修改完善.(修正草案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

六条).

(四)关于完善备案审查制度.根据修改后的

立法法和我省备案审查工作实践,对备案审查制度

予以完善.(修正草案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此外,还对原条例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

面作了修改完善.

修正草案和以上说明,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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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５月２５日下午,本次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了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

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修正草案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了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的新成果、新经验,完善了

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完善了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和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立法

程序、工作机制和备案审查等内容,贯彻全过程人

民民主,有利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修正草案较

好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现已成

熟,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同时,组成人员也对修正

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５月２５日晚上,法制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正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对

组成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省委反馈的修改意见

逐条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意见,对修正草案主要

作了以下修改:

一、根据省委意见,一是建议将修正草案第五

条中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修改为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的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修改后的第五条表

述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坚持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过制定、修改、废止、

解释法规等多种形式,增强地方立法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二是建议将修正草案第八条中的“内容较为单

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规案”,修改为“调整事项较为

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规案”.

二、修正草案第八条规定:“涉及面广、内容复

杂或者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对法规案

中的重大问题意见分歧较大的,经主任会议决定,

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再交付表决”.审

议中,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在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实

践中还出现过经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在第三次常

委会会议上直接表决的情况,即“两审三通过”,建

议完善相关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

纳这一意见,将该条规定修改为:“涉及面广、内容

复杂或者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对法规

案中的重大问题意见分歧较大的,经主任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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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再交付表决,

也可以经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在第三次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直接表决”.

此外,组成人员还提出一些其他意见.鉴于这

些意见与立法法的规定不相一致,同时也与我省地

方立法实际不相符合,法制委员会建议不作修改

为宜.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意见对修正草案作

了修改,并据此提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草

案)».

修改决定草案和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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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等两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决定:

一、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

任免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行使人事

任免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

“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的具体工作,由人事代

表工作委员会承担.”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

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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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任免.”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常务委员会根据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五)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

为:“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人事任免案,应当

附有拟任免人员的工作简历、任免理由等书面材

料;属于合并、增设机构或者机构名称改变的,还应

当附有有关机关的批准或者决定文件;提请批准任

免的,应当附选举结果报告、接受辞职和罢免的决

定及表决结果报告.”

(六)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人事

代表工作委员会对提请的人事任免案材料是否完

整准确、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进行初步审查,并向

主任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提交常务

委员会会议审议.”

(七)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任命书加盖省人

大常委会印章”修改为:“任命书加盖常务委员会印

章”,作为第三款.

(八)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新的一届常务委员会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由主

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九)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新的一届常务委员会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由主

任会议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副秘书长,

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和局

长、副局长.不再提请任命上述职务的人员,其原

任职务自行终止.”

(十)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增加两

款,作为第一款、第二款:“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

长、委员会主任等的任期与省人民政府的任期相

同,但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情形的除外.

“新的一届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

后,应当由省长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任

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不再

提请任命上述职务的人员,其原任职务自行终止.”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常务委员

会根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决定撤销省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十二)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

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认为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的,应当报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撤换后,报省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十三)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四)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以下修改:

１、将第二条中的“撤销、批准罢免”修改为“决

定撤销、撤换、批准罢免”.

２、将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的“办事机构主任、副主

任,局长、副局长”修改为“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和

局长、副局长”.

３、将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九

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中的“委员会主

任”修改为“委员会主任等”.

４、将第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审判委

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修改为“庭长、副庭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

５、在第十四条第一款中的“省高级人民法院”

前增加“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前

增加“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在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前增加“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在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的“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前增加“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６、将第五章章名“辞职、撤职和批准罢免职务”

修改为“接受辞职、撤职和批准罢免职务”.

７、在第二十八条中的“审判机关”前增加“监察

机关”.

二、对«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作出

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

—９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３　



会选举、通过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

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

法宣誓.”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或者决定

任命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

员,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

构主任、副主任,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和局长、副

局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副省长,省人民

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命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由省

高级人民法院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四)将第七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命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由省人民检察院组织

进行宪法宣誓.”

(五)将第八条改为两条,第一款作为第八条,

修改为: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通

过和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

工作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工作人

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分别由选举、通过和决

定任命、任命的机关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二款作为第九条,修改为:“本省各级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

工作人员,由任命机关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六)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宣

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

国徽.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宣誓人应当举止端庄,仪表整洁.”

第二款修改为:“宣誓仪式可以采取单独宣誓

或者集体宣誓的形式.单独宣誓时,宣誓人应当左

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

词,诵读完毕后,报诵姓名.集体宣誓时,由负责组

织宣誓仪式的机关指定一人领誓,领誓人左手抚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

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诵读完毕

后,依次报诵姓名.”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本省县级以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负责本办法实施的宣传、监督等工作.”

(八)将第四条第一款中的“监察委员会主任”

修改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根据本决定做

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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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

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有

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任免、批

准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受地方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辞职,以及决定撤销、撤换、批准罢免地

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人事任免权,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严格依

法办事.

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的具体工作,由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承担.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

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专门委员会个别副

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常务委

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办事机构主

任、副主任和局长、副局长.

第六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

员会根据省长或者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任免个别

副省长.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任免省人民

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的提名,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的提名,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提名,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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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检察员.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提名,批准任免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本级

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后,应当报常务委员会

备案.

第十一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

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两次提名

未获通过,不得再提名其为同一职务的人选.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十二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提请机关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

十日前将人事任免案报送常务委员会.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人事任免案,应当

附有拟任免人员的工作简历、任免理由等书面材

料;属于合并、增设机构或者机构名称改变的,还应

当附有有关机关的批准或者决定文件;提请批准任

免的,应当附选举结果报告、接受辞职和罢免的决

定及表决结果报告.

第十三条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对提请的人

事任免案材料是否完整准确、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

进行初步审查,并向主任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由主

任会议决定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提

请的人事任免案前,由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

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被提名任免人员的情况说明.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省人民政府、

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提

请的人事任免案前,分别由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

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

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被提名任免人员的情况说明.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前,被提请任

命的个别副省长和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

会主任等,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的人选,应当在全体会议上作供职发言.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

时,提请机关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询问的,提请机关应当作出

答复.

第十七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地方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时,部分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不符合任职条件或者有问

题需要查清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交常务委员

会全体会议表决.

提请机关提请的人事任免案,在交付表决前要

求撤回的,常务委员会对该任免案的审议即行

终止.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人事任免案,采用

无记名方式,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

赞成通过.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人事任免案时,先

表决免职项,后表决任命项.

常务委员会表决人事任免案时逐人表决,视情

况也可以合并表决.

第二十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任命的

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

长,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

和局长、副局长,副省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委员会主任等,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由常务

委员会颁发任命书.

通过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其他工作人员,会后

由常务委员会委托提请机关颁发任命书.

任命书加盖常务委员会印章.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任免、批

准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单和撤职、接受

辞职的决定,由常务委员会公布.

通过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常务委

员会发文通知提请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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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任职期限

第二十二条　新的一届常务委员会依法选举

产生后,应当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命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第二十三条　新的一届常务委员会依法选举

产生后,应当由主任会议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

会任命副秘书长,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办事机构

主任、副主任和局长、副局长.不再提请任命上述

职务的人员,其原任职务自行终止.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

会主任等的任期与省人民政府的任期相同,但不符

合有关法律规定情形的除外.

新的一届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

后,应当由省长在两个月内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任

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不再

提请任命上述职务的人员,其原任职务自行终止.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省人民政府厅长、委员

会主任等,其任职机构名称改变的,由省人民政府

重新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原任职务自行

终止.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批

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任职机构撤销

或者合并的,原任职务自行终止,由原提请机关报

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批

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变动或者

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情形的,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免

职后,再行办理离职或者退休手续;在任职期间去

世的,原提请任命的机关应当及时报常务委员会

备案.

第五章　接受辞职、撤职和批准罢免职务

第二十七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

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

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接受辞职的,报省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还应当

由省人民检察院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常务委员会可以接受由其决定任命、任命的地

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辞职.

辞职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提请,批准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辞职.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拟担任行

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职务的,应

当向常务委员会辞去所担任的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第三十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

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专门委员会

个别副主任委员、委员的职务;撤销后,报省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常

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办事机

构主任、副主任和局长、副局长的职务.

第三十一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

务委员会根据省长的提请,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的

职务;撤销后,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长的提请,决

定撤销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的

职务.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的提请,决定撤销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的职务.

第三十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

务委员会认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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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撤换

后,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的提请,决定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

批准撤换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提请,决定撤销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

决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

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

批准罢免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三十七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撤

销职务案,应当附有撤销职务的理由和主要问题的

材料.被提请撤销职务的人员可以到会或者书面

陈述意见.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起施

行.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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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彰显宪法权威,规范宪法宣誓活

动,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忠于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

度的决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通过和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

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

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三条　宣誓誓词如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

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常务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以及省人民代

表大会表决通过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

宣誓仪式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在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进行宪法宣誓.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的省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的主任、副

主任,办事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和局长、副局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副省长,省人民政府秘

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由省高级人民法院

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在依照法

定程序产生后,由省人民检察院组织进行宪法

宣誓.

第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通过和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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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工作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

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分别由选举、通

过和决定任命、任命的机关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九条　本省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任命

机关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十条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宣誓人应当举止端庄,仪表整洁.

宣誓仪式可以采取单独宣誓或者集体宣誓的

形式.单独宣誓时,宣誓人应当左手抚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诵读完毕后,

报诵姓名.集体宣誓时,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

关指定一人领誓,领誓人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

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诵读完毕后,依次报诵

姓名.

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可以根据本办法并

结合实际情况,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第十一条　本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本办法

实施的宣传、监督等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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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修正草案)»和«山西省组织

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振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修正草案)»和«山西

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

“两个办法”修正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一)修改“两个办法”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

必然要求.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都对新时代

人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人

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与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任免权有机统

一,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对“两个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是非常必要的.

(二)修改“两个办法”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

客观要求.２０１８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了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将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纳入人大常委会任免范围.２０２０年,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国旗法、国徽法的决定,要求宪法宣誓场所同时悬

挂国旗、国徽.２０２２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对地方组织法进行了第六次修改,其中对人事任免

作了新的规定.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与上位法

保持一致,有必要对我省此前制定的“两个办法”进

行修改完善.

(三)修改“两个办法”是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的

现实需要.近年来,我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在人事任

免和宪法宣誓中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为了将这些经验和做法固化下来,上升为我省

的地方性法规,提高人事任免和组织宪法宣誓工作

的质量和水平,修改“两个办法”非常必要.

二、修改的过程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３年度立法计划,人事

代表工委起草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修正草案)»和«山西省组织实施宪

法宣誓办法(修正草案)».在起草过程中,主要做

了六方面工作:一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深化思想认识,明确修改方向.二是向常委

会党组汇报,按照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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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要求,明确了修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

点内容.三是学习考察和调查研究.３月至５月,

赴福建、广西学习考察,深入１１个设区的市和部分

县(市、区)调研.学习借鉴兄弟省(区、市)的做法,

全面总结我省经验.四是广泛征求意见建议.邀

请省委组织部、省“一府一委两院”的有关同志,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机构的部分老同志和部分市、

县人大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特别是与省人大法制

委、常委会法工委的领导和有关同志多次研究,听

取意见建议.五是召开立法论证会.邀请部分常

委会组成人员、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的同志进行论

证.六是两次召开人事代表工委分党组会议,逐条

研究、吸收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对“两个办法”

修正草案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向立法协调小组作

了专题汇报,报请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形成了提请

本次常委会审议的修正草案.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此次修改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宪法和有关法律为根本遵循,

坚持“大稳定小调整”,达到既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又符合我省人大工作创新发展需要,既保持我省法

规的连续性、稳定性,又体现与时俱进的目的.

(一)人事任免办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建议对人事任免办法主要从九个方面进行修

改,增加三个方面内容,修改五个方面内容,删除一

个方面内容.

增加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主要考虑到人事任免工作,应当加强党的领导

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二是增设有关省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免等,主要是根据监察法和新

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对监委副主任、委员的任免、辞

职、撤销职务作了规定.三是明确人事代表工委承

担人事任免的具体工作.

修改五个方面,一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的产生方式,根据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由“常

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任免”.二

是明确任免议案的报送内容和审查要求等.三是

细化人大和政府有关人员的任职期限等方面的规

定,按照人大、政府的顺序作了调整.四是明确撤

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程序,主要是根据新修改

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省人大常委会直接报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五是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完善

部分文字表述.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在“省人民政

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的后面增加了一个

“等”字,主要是考虑到我省的“外事办公室主任”也

是省政府组成人员,这个职务的任免需要明确;将

“办事机构主任、副主任”,“局长、副局长”之间用

“和”字相连,主要是考虑到信访局也是省人大常委

会的办事机构.

删除一个方面,建议对现行法规第三十六条,

有关任命人员受行政处分后的备案和晋升限制的

规定予以删除,主要是考虑到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是由提请机关提出,干部受到处分后是否选拔任用

应当由提请机关按照规定执行.

(二)宪法宣誓办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修改的国旗法和国徽法的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建议对宪法宣誓办法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

修改.一是规定宣誓场所要同时悬挂国旗和国徽.

二是明确代表大会选举、通过和常委会任命人员的

范围,将代表大会选举、通过的人员和常委会任命

的人员分别加以表述.三是增加规范宣誓人举止

和仪表的要求.四是增加誓词诵读完毕后报诵姓

名的规定.五是增加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和乡镇

人大主席团负责本办法实施的宣传、监督等工作职

责的规定.六是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完善文字表述.

此外,对 “两个办法”的条文序号作了相应

调整.

以上说明连同修正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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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

任免办法(修正草案)»和«山西省组织

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修正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剑纲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５月２５日下午对人事任免

办法和宪法宣誓办法两个修正草案进行了分组审

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两个修正草案已经

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

有些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５

月２５日晚上,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正草

案进行统一审议,对组成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

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意见对修正草案作了修改,

建议将宪法宣誓办法修正草案第五条第二款修改

为:“本省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任命机关组织进

行宪法宣誓.”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组成人员建议将人事任免

办法原条例中的“委员会主任”改为“主任”,有的组

成人员建议将人事任免办法修正草案第十四条第

六项中的“接受”改为“受理”.法制委员会进行了

认真研究,考虑到与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建议不作修改.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还对个别文字表

述作了修改,条文顺序作了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意见提出了关于修

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

修改决定草案和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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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

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废止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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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

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振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

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根据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的决定.２０１７年１月,为了明确我省试点时

期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命和宪法宣誓程

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

定».

２０１８年８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我省在修改

«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时,增加了有关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法宣誓程序的规定.根据

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本次会议修改我省的人事任

免办法,拟增加有关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

免方面的规定.两个办法修改后,«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所规范的事项和

内容均有了明确规定.鉴于此,该决定无保留的必

要,建议废止.

以上说明连同废止决 定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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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

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剑纲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５月２５日下午对关于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

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组成人员一致认

为,本次会议对我省的人事任免办法和宪法宣誓办

法进行了修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

誓程序的决定»所规范的事项和内容都有了明确规

定,该决定已无保留的必要,一致同意废止该决定.

法制委员会于５月２５日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

了统一审议,建议提请本次会议通过废止决定

草案.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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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府委

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查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

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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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财政部已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８２９亿元,其中,４９３亿元已经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年初预算.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剩余３３６亿元政

府债务收支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

审查批准.受省政府委托,现在我向本次会议就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

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

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

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一)全省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财政部共下达我省政府债务限额

７３３５０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３３８８０５亿元,专项

债务３９４６９９亿元.２０２２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６２８５７９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２９８４２４亿元,专项

债务３３０１５５亿元;预计２０２３年末全省政府债务

余额７０６８４７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３１８９３１亿元,

专项债务３８７９１６亿元,均处于国家下达的债务限

额之内.

根据 财 政 部 最 新 通 报,我 省 政 府 债 务 率

７８９％,低 于 警 戒 线 ４１１ 个 百 分 点,风 险 水 平

较低.

(二)省本级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经此次调整分配,省本 级 政 府 债 务 限 额 为

１４９５２２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７３６４６亿元,专项

债务７５８７６亿元.２０２２年末省本级政府债务余

额１３３０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６７１２４亿元,专项债

务６５８７６亿元;预计２０２３年末省本级政府债务余

额１４９５２２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７３６４６亿元,专

项债务７５８７６亿元,均处于法定限额内.

根据财政部最新通报,省 本 级 政 府 债 务 率

９３％,低于警戒线２７个百分点,风险水平可控.

(三)未来三年政府债务到期情况

２０２３年至２０２５年我省政府债券到期本息共

２１５０１１亿元(省本级４１２３９亿元),每年规模较

为均衡,偿债风险可控.２０２３年到期６８９８６亿元

(省本级１１３５５亿元),其中:本金４７４３１亿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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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２１５５５亿元;２０２４年到期７１４９１亿元(省本级

１５５８５亿 元),其 中:本 金 ５０３２２ 亿 元,利 息

２１１６９亿元;２０２５ 年到期 ７４５３４ 亿元(省本级

１４２９９亿 元),其 中:本 金 ５５１５６ 亿 元,利 息

１９３７８亿元.

二、本次政府债务规模及分配方案

(一)举借债务的必要性.２０２３年,为满足我

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建设资

金需求,我省谋划储备并积极上报国家政府债券项

目１１４３个、债券资金需求１６９０３８亿元.财政部

结合我省资金需求及项目质量等因素,分两批下达

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８２９亿元,其中,本批下达额度

３３６亿元.综合考虑我省项目资金需求的紧迫性

及财力水平、存量债务风险水平和项目稳定的偿债

资金来源,决定对财政部下达我省的债务限额全额

分配并发行.

(二)债务举借方式及类型.本次３３６亿元政

府债务额度,按举借方式分,发行政府债券３３０３１

亿元、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５６９亿元.

按债务类型分,一般债务８３亿元、专项债务２５３亿

元,一般债务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举借,用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管理;专项债务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举借,

以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债务收

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三)债务限额分配方案.根据我省实际,３３６

亿元债务额度分配方案为:省本级留用９１０１亿

元;转贷各市２４４９９亿元,重点用于完善公共基础

设施、强化应急防疫医疗、推动教育质量提升、深化

生态污染防治、加大基本民生保障等重点公益性

项目.

本次分配后,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由７４２１亿

元增 加 为 １６５２２ 亿 元,分 配 各 市 债 务 资 金 由

４１８７９亿元增加为６６３７８亿元.

三、本次省本级债务资金使用方案

本次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９１０１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５１０１亿元,包括发行一般债券５０７８亿

元、外国政府借款０２３亿元;专项债务４０亿元,全

部发行专项债券.具体用于:

(一)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３６１２亿元,其中:

汾石高速公路建设１３亿元,临浮高速公路建设３

亿元,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７亿元,雄忻高铁建设

０５２亿元,五条国省干道改造９亿元,大水网工程

建设３６亿元.

(二)社会公共事业类项目３８８９亿元,其中:

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基础设施建设

１４４亿元,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等医疗基础设施建设６５７亿元,三个一

号旅游公路建设１２９２亿元,其他５亿元.

(三)民生领域补短板项目１６亿元,为汾河流

域防洪能力提升项目.

四、本次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预算法»和政府债务有关管理规定,省政

府是全省政府债务唯一合法举借主体,政府债务收

支全部计入省本级预算;各市县政府确需举债的,

由省政府通过债务转贷方式实现,计入省本级债务

转贷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３亿元,其中:发

行一般债券７７３１亿元,向外国政府借款４０７亿

元,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１６２亿元,列“一般债务

收入”科目.

２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８３亿元,其中:省

本级支出增加２２０９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６０９１

亿元.

⑴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高校基础设施

建设１３９５亿元,列“高等教育”科目;公共卫生设

施建设 ３１４ 亿元,列 “综合医院”科 目;其 他 ５

亿元.

⑵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汾河流域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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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１６亿元,列“农林水”科目;三个一号旅游

公路１２９２亿元,列“交通运输”科目;转贷各市一

般债券２６５３亿元,列“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

出”科目;转贷各市外国政府借款３８４亿元,列“地

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支出”科目;转贷各市

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１６２亿元,列“地方政府向国际

组织借款转贷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

总支出都由３５１０８７亿元增加到３５９３８７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５３亿元,全部

发行专项债券,列“专项债务收入”科目.

２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５３亿元,其中:

省本级支出增加３１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 ２２２

亿元.

⑴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汾石和临浮高

速公路１６亿元,列“其他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

入安排的支出”科目;雄忻高铁０５２亿元、太原机

场三期改扩建７亿元、大水网工程３６亿元、公立

医院３４３亿元、职业教育０４５亿元,列“其他地方

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科目.

⑵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国省干道改造

９亿元,列“交通运输”科目;转贷各市专项债券２１３

亿元,暂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转贷支出”科目,待各市县专项债券项目经本级人

大常委会批准后,另行确定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和总支出都由４７４９亿元增加到７２７９亿元.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举措

(一)积极争取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严格执行

«预算法»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各级政府只能在批

准的限额内举借政府债务,除政府外贷外,只能通

过发行政府债券举债.在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

的前提下,积极争取新增债务规模.２０１５年以来,

我省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５４０７亿元,年均增幅

２１８％,债券资金在促发展、稳增长、补短板、惠民

生上持续发力,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实的

财力保障.

(二)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聚焦我省“十四

五”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目标,不断优化政府债务限

额分配机制,优先保障全省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建

设实施,综合考虑项目质量、财力规模、债务风险、

管理绩效等因素,统筹做好促发展和防风险两方面

工作.持续健全专项债券管理制度体系,财政和发

改联合建立项目申报会商机制,严格前置审核,夯

实项目质量;建立督导调度机制,强化实施管理,推

进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落实«加强政府

专项债券项目支持工作的若干意见»,鼓励引导提

升项目谋划水平,加大财政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

度.加快专项债券资金发行和支出使用进度,规范

债券资金绩效管理,加速推进穿透式监测,强化债

券资金监督检查,持续提升专项债券资金效益,确

保法定债务不出任何风险.

(三)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始终坚持将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纳入安全大局谋划推进,截至

２０２２年末,全省全口径政府债务率仍为黄色等级,

债务规模及风险水平在全国均处于较低水平.我

省将政府性债务管理指标纳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综

合绩效考核体系,并出台一系列防范化解政府性债

务风险的制度措施,有效控制债务风险.建立化债

引导机制,安排１５亿元省级预算资金对化债任务

完成较好的地区予以奖励,引导市县积极稳妥化解

风险.建立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

处置机制,加强地方财政运行监测,定期通报市县

债务风险水平,对相关重点领域加强风险排查,做

到风险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抓实存量隐性债

务化解,逐笔核实,夯实底数,目标在２０２８年底前

高质量完成化债任务.推进市县融资平台公司市

场化转型及其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防范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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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加大对违法违规举

债的监督惩处力度.通过持续强化在举债用债化

债环节的管理与监督,不断筑牢三晋高质量发展财

经安全屏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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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５月２３日,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共同听取了省财政厅关于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汇报,在预

算工作委员会预先审查基础上,财政经济委员会对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

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５月中旬,财政部下达我省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８２９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２２６亿元,

专项债务６０３亿元),其中４９３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１４３亿元,专项债务３５０亿元)已经省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列入年初预算,剩余

３３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８３亿元,专项债务２５３

亿元).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编制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提请常委会审查批准.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 人 民 政 府 提 出 的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政策要求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省本

级及分配市县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合理合规,一般

债务和专项债务规模均控制在财政部下达的债务

限额内,债务资金投向符合党中央方针政策及省委

部署要求,政府债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整体

可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总体可行.建议批准省

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 ２０２３ 年省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

务审查监督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债券作用.积极做好项目谋

划储备和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不断提高项目谋划储

备水平,做实专项债券项目基础;积极向财政部申

请新增债券规模和债务限额空间使用政策,为扩大

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优

化专项债券资金投向及分配方式,推动债券资金更

好的发挥效益和作用,促进我省经济积极健康

发展.

二、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管理.统筹考虑政府存

量债务水平,在保持财政可持续发展前提下,正确

处理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的关系;针对项目安排和

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建立完善专

项债务限额分配、项目管理、资金使用、项目实施、

还本付息、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按照“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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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要求,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

用,有效发挥绩效评价结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三、持续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贯彻落实中

央有关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工作要求,建立

健全向人大报告政府债务机制,推动政府债务严格

规范管理;引导市县政府提升债务管理能力和风险

防范意识,综合运用化债政策和金融工具,扎实化

解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问

责力度,做到倒查责任、终身问责,牢牢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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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本级财政转移支付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省本级财政转移支付

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报告如

下,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２年财政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财政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靠前发力、主动担当,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

付资金,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兜牢市县“三

保”底线,规范和加强转移支付管理,提升转移支付

资金使用绩效,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服务

保障我省高质量发展.

(一)２０２２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情况

２０２２ 年,中 央 财 政 对 我 省 转 移 支 付 补 助

２３９４８１亿元,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３０６５１亿元,增长

１４７％,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１９２７６亿元,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１０１９６１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１８２４４亿元.

按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规定,中央转

移支 付 列 省 本 级 支 出 ５３２８７ 亿 元,下 达 市 县

１８６１９４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１３２１４亿

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５７３４３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１５６３７亿元.

(二)省级财力对市县转移支付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级财力下达市县转移支付５８６１亿

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２５５１６亿元,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１７２５７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１５８３７

亿元.

(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总体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财政下达市县转移支付２４４８０４

亿元,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３５６２４亿元,增长１７％.

１分科目情况

(１)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３８７３亿元.用于均衡

区域间财力配置,向财力薄弱地区、担负生态保护、

粮食生产等职责的重要功能区域倾斜,不指定具体

支出用途,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主要包括:

均衡性转移支付６７２８７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１２９５３亿元、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

付８５２８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６２１５亿

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５７３５亿元等.

(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７４６亿元.用于履

行本级政府应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与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衔接,下级政府要全

部用于履行相应财政事权.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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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转移支付２０６１７亿元、医疗卫生转移支付

１７８０６亿元、农林水转移支付１５４０４亿元、教育

转移支付８２９７亿元、交通运输转移支付４８１２亿

元、住房保障转移支付２２６２亿元、公共安全转移

支付１５１９亿元等.

(３)专项转移支付３１４７４亿元.用于办理特

定事项、引导下级干事创业等,下级政府要按规定

的用途安排使用.主要包括:节能环保转移支付

９５６１亿元、农林水转移支付７１８６亿元、城乡社

区转移支付２５７６亿元、交通运输转移支付２１７９

亿元、住房保障转移支付１６２２亿元、商业服务业

转移支付１１６４亿元、卫生健康转移支付１１４５亿

元等.

２分地区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财政下达各市转移支付共２４４８０４

亿元,其中太原市２３３６４亿元,大同市２４８６７亿

元,阳泉市８５４３亿元,长治市２０８４８亿元,晋城

市１２０３５ 亿 元,朔 州 市 １１５０２ 亿 元,忻 州 市

２９２９亿元,晋中市２３３９亿元,吕梁市２６１３８亿

元,临汾市３０１１５亿元,运城市３４７１２亿元.

３重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支持转型发展,重点用于工业信息领域技术改

造６４９亿元,数字经济发展１１１亿元,乡村e镇

培育４１亿元,新能源汽车补助１２９４亿元,中小

企业发展５６４亿元.支持中部城市群和城镇化建

设,重点用于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太忻一体化经济区

建设１５亿元,太原轨道交通建设２０亿元,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基本建设９０４９亿元.交通运输领域

转移支付５８９７亿元,新改建“四好农村路”４７３３

公里,建成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２５２４公里.污水处

理和雨污分流改造资金１５５５亿元,用于１２８个建

制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提标改造,城镇排水管网雨

污分流管网改造９１８３公里,支持长治、晋城海绵

示范城市建设.保障性住房转移支付２１６４亿元,

筹集公共租赁住房１３７３套、保障性租赁住房１８１

万套,改造老旧小区１８９４个、棚户区１２３万套.

支持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资金 ５９５ 亿元.农 田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３６３９亿元,用于建设高标准农田２８０万亩,高效

节水灌溉４５万亩.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资

金１００６亿元,建成农村公益基础设施４０００多个.

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防治资金５１６３亿

元,全省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７２１％,重污染天数

比例降至０５％,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质比

例达７２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４４８２万户.防

洪能力提升工程资金１９５５亿元,新建和加固堤防

长度７２８１４公里,滩槽整治５５８９３公里,提高汾

河流域防灾减灾能力.水利发展资金２０６７亿元,

用于中小河流治理、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中型灌区

节水改造等.造林、草原生态修复等资金２５６亿

元,完成造林任务３７３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增长

到２３５７％.支持保障民生,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

费４５９６亿元,学生资助资金１１３９亿元,对各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资助.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补助２３６２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１８６２６亿元,医疗救助和困难

群众救助６９６４亿元,就业补助１８１２亿元.

二、２０２３年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省财

政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围绕２０３０年

基本实现转型、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

标,科学认识把握山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

１２个重大问题,更加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加大对市

县转移支付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转移支

付资金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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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一)２０２３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情况

截至４月底,中央财政下达我省转移支付补助

１９２５２７亿元(提前下达１８７７１３亿元,年度开始

后下达４８１４亿元,还有部分转移支付将在年中下

达),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０５２６１亿元,共同财

政事 权 转 移 支 付 ８１２２５ 亿 元,专 项 转 移 支 付

６０４１亿元.

按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规定,中央转

移支 付 列 省 本 级 支 出 ３３６７１ 亿 元,下 达 市 县

１５８８５６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０１３９６亿

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５２１３２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５３２８亿元.

(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总体安排情况

２０２３年年初预算省财政安排对市县转移支付

２１５１５９亿元,包括:中央２０２２年提前下达转移支

付１５４３７１亿元;省级财力安排对市县转移支付

６０７８８亿 元,较 上 年 执 行 增 加 ２１７８ 亿 元,增

长３７％.

１分科目安排情况

(１)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２３６３８亿元.主要包

括:均衡性转移支付６７８３３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资金１０８９４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

移支付和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１０３５８亿

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５８２６亿元、固定数额补助１４３８３亿元、结算补助

７１３１亿元等.

(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７１０６１亿元.主

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付１９９６７亿元、医

疗卫生转移支付１７１３５亿元、农林水转移支付

１５４２２亿元、教育转移支付７７亿元、交通运输转

移支付５６５４亿元、住房保障转移支付１８３２亿

元等.

(３)专项转移支付２０４６亿元.主要包括:节

能环保转移支付５７８４亿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转

移支付２３０５亿元、农林水转移支付２１５５亿元、

商业服务业转移支付１４９６亿元、城乡社区转移支

付７８４亿元等.

２分地区安排情况

２０２３年年初省财政提前下达各市转移支付

１８２４２３亿元,提前下达率 ８４８％,其中太原市

１５２５５亿元,大同市１９４９１亿元,阳泉市６２３１

亿元,长治市１５９４５亿元,晋城市８５１亿元,朔州

市８７７９亿元,忻州市２３１９８亿元,晋中市１５９亿

元,吕梁市１９６６１亿元,临汾市２３３４亿元,运城

市２６１１３亿元.

３重点项目安排情况

支持转型发展和市场主体倍增,安排技术改造

专项８９２亿元,特色专业镇培育５亿元,乡村e镇

培育６１９亿元,市场主体倍增工程５７亿元,清洁

能源发展专项３１亿元,服务业发展和外经贸专项

资金６２４亿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８３７亿

元.支持中部城市群和城镇化建设,区域发展专项

资金１９亿元,支持中部城市群建设和山西转型综

改示范区发展.太原轨道交通补助资金１５亿元,

交通运输转移支付６４０３亿元,城镇建设与发展专

项４３亿元,污水处理和雨污分流改造补助资金

１２５２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１１９５亿元.支

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６７６５亿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２９亿元,农田

建设 补 助 资 金 ２０５ 亿 元,乡 村 振 兴 专 项 资 金

１２９４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１５６５亿元,农村

综合改革转移支付１１４８亿元.支持加强环境综

合治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６６亿元,生态环境专项资金３２８５亿元,清洁取

暖省级补助资金１３４３亿元,林业改革发展和生态

保护资金２５３９亿元.支持治水兴水,水利发展资

金１２７９亿元,用于中小河流治理、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七河”“五湖”生态保

护修复资金１０亿元,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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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４亿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资金６５亿元.支

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学前教育发展资金７０３亿元,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４３９４亿元,学生资助补助资金

９４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２２１２亿

元,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１１７２亿元,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补助和基本医疗保险补助１８３１３亿元,

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５４９１ 亿元,就业专项资金

１３７８亿元.

(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截至 ４ 月 底,省 财 政 下 达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１９７５１２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９％,其中:一般

性转移支付１１５６９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６８１１９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１３７０３亿元.

三、转移支付预算管理情况

近年来,省财政厅贯彻落实财税改革有关要

求,不断规范转移支付管理,在推动财力下沉、优化

转移支付结构、均衡地区间财力、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和落实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取得了积极

成效.

(一)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

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在基本公共服务、科技、教育、医

疗卫生、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公共文化、自然资源、

应急救援、国防１０个领域制定出台了省以下财政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为规范转移支

付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构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１＋１＋N”制度体系,印发«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和«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办法»,建立了财政专项

资金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金分配、资金使用、信

息公开的全流程管理机制,以及纪检监察、审计、财

政、主管部门等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确保财政资

金规范、安全、高效使用.截至目前共对１２４项转

移支付资金制定管理办法,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制定了«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省对县级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办法»«省对县级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等,专项转移支付制定了«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二)转移支付下沉市县力度进一步加大

省财政厅持续推动财力下沉,加大对市县转移

支付规模,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从

１６９７５８ 亿 元 增 加 到 ２４４８０４ 亿 元,年 均 增 长

９８％.２０２２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占市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５１１％,有力增加市县可用财力,缓解

市县财政支出压力,兜牢“三保”支出底线,保障重

大战略任务和项目实施.

(三)转移支付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是优化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结构,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规模和占比逐年提

高.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省级财力安排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规模从２４４９亿元

增加到４００６亿元,占转移支付比重从６０１％提

高到７４４％,增长１４３个百分点.二是加强专项

转移支付清理整合,逐步退出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

节的领域,省财政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个数从

２０１８年的９６个,减少到２０２２年的７８个.在农业

和环保领域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方式,

将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资金整合成大专项,实现

一个领域只设立一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按因素法

进行分配,由市县根据支出方向、任务清单等结合

各地实际安排使用.

(四)转移支付分配进一步规范

健全完善各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明确资金分

配方式方法、补助对象、使用范围等.对一般性转

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主要采取因素法

分配,如均衡性转移支付,选取由权威机构统计的

若干相关指标,按照因素、权重、分配公式进行分

配.对采用项目法分配的转移支付资金,如技术改

造专项资金,由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办法、标

准分配到具体实施项目.对分配结果具有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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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没有固定使用对象的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优先

使用竞争性分配方法,如科技专项资金,选择最能

有效吸引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绩效最优的项

目,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五)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建立完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体系,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绩效管理.加强

绩效目标管理,除财力性转移支付外,所有转移支

付在预算编制阶段均编制绩效目标,预算执行中将

绩效目标连同预算下达文件同步下达给市县.组

织省直部门对所有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自评,按照财

政部要求,会同主管部门对中央转移支付项目进行

绩效自评,并向财政部和国家部委报送中央转移支

付绩效自评报告.省财政选取重点项目开展重点

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２０２２年

省财政对３０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了重点绩效

评价(其中１９个转移支付项目),对绩效评价结果

为“中”的１个转移支付项目,压减预算３７５亿元.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管理和改革取得了积极

成效,但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

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相比周边省份我省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规

模较小

２０２１年中央下达我省专项转移支付２１６亿

元,与中部和周边省份相比规模较小(河北３８０亿

元、河南３５８亿元、陕西２９０亿元).例如,２０２１年

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１０４８８亿元,与河南、安

徽差距在１００亿元以上,与湖北、湖南差距在７０亿

元以上;大气污染防治等环保类专项资金４７３７亿

元,与河北差距在１１亿元以上.

(二)部分市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进度较慢

按照国务院要求,我省已经完成了基本公共服

务、科技等１０个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但有些市级政府此项工作推动较慢,大

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临汾市分别有６个、

１个、１个、３个、３个领域的市级改革方案未出台.

由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全面,导致有些转

移支付功能定位不清,缺乏相应政策依据、支出标

准和负担政策.

(三)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还需进一步加强

有些转移支付资金下达进度慢,截至目前省级

财力安排的转移支付仍有１５３５４亿元尚未下达,

包括基本建设、清洁取暖、生态环境治理等专项,主

要是主管部门项目储备不足,资金分配计划报送不

够及时.有些转移支付项目实施进度慢,执行效率

和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转移支付项目评估和清理

退出机制需要加强.

(四)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需要加强

有些部门、单位存在绩效管理责任落实不到

位,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重分配、轻管理、重支

出、轻绩效的问题.有些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编制质

量不高,设置无压力指标.单位绩效自评质量不

高,部门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覆盖面窄.有些转移支

付资金项目绩效不优.

五、下一步工作举措

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省财政厅将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推进转移支

付制度改革,建立定位清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

转移支付体系,健全分配科学、使用规范、注重绩

效、公开透明、监管严格的资金管理机制,更好发挥

转移支付的重要作用.

(一)更大力度争取中央转移支付

今年３月,省财政厅报请省政府同意,向省直

部门和市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切实推进争取中央转

移支付和专项债券工作的通知»,成立争取中央政

策资金工作专班,建立省财政厅统筹抓总、省直各

部门分领域负责、市县人民政府对口协同的争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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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策资金工作机制.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

由省财政厅负责,对接财政部,研究财政部转移支

付资金分配办法,提出有利于山西的分配因素和建

议.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主要由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根据对口部委要求及时报送更新各项数据,

保证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专项转移支

付主要由省直有关部门负责,组织项目立项、储备、

申报等工作.省财政厅对争取中央转移支付成效

显著的省直部门和市县政府给予奖励和通报表扬.

(二)更快步伐完善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

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安排部署,进一步深

化我省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

域均衡、科学规范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快推进省

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围绕“兜底线、

促均衡、保重点、强激励”目标,调整省以下转移支

付结构,优化横向、纵向财力格局,加大对财力薄弱

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基层“三保”和公共服务保障

能力.建立完善综合统筹、规范透明、约束有力、讲

求绩效、持续安全的现代预算制度,更好发挥财政

对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三)更高标准建设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加强数字财政建设,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构建“制度＋技术”的预算管理机制,以财政信

息化推进预算管理现代化.对转移支付资金下达

支付情况全流程追踪,根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

况,持续优化转移支付项目设置和预算安排.依托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２０２３年开展预算执行监督

专项行动,将１９项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监督范围,规

范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将３０项

中央转移支付和２１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直达

资金管理,确保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

利民.

(四)更强举措提升转移支付资金绩效

加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加强

绩效运行监控,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转移支

付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双监

控”.对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加强转移

支付重点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转移支付分配有效挂钩,对绩

效评价不优的转移支付项目取消或压减预算支出.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决策部署,

２０２３年开展全省财会监督专项行动,进一步严肃

财经纪律,推动财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财政预算

管理更加规范,财税政策更加精准落实到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一直以来,省人大对财政预算管理实施积极有

效的监督,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建议,并对规范财

政管理和深化财税改革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此次听取和审议省本级财政转移支付２０２２年执行

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必将加快推

进我省财政管理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我们将

牢牢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坚决贯彻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的审

议意见,守正创新、务实笃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进一步深化财税改

革,优化完善转移支付管理,更好更充分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为全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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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财政转移支付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服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本级财政转移支

付情况专项工作报告,预算工委对近五年全省财政

转移支付情况进行了调研.王纯副主任对这项工

作高度重视,提出调研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相结合,对“屡督屡犯”“屡审屡犯”问题,可和

政府有关部门一起提出根本性的解决建议,寻求治

本之策等指导意见.按照王纯副主任要求,我们主

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汇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和我省财政转移支付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并组织集体学习研究.二是分别组织两次座谈会,

先后听取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工信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卫

健委等部门相关情况介绍;向省审计厅发函,了解

近五年在重大项目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与财政转移

支付相关的审计查出问题及其整改情况.三是赴

吕梁市开展实地调研,同时委托太原、大同、临汾、

运城等设区的市人大财经委(常委会财经工委)开

展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财政转移支付是我省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近年来,我省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加,管

理逐步规范,作用发挥日益突出.

(一)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情况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

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按照科目

划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

专项转移支付.２０１９年国家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后,预算编制暂列一般性转移支付科目.

１中央对我省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中央对我省财政转移支付

规模逐年增加,从１６３４１７亿元增长至２３９４８１亿

元,增加了７６０６４亿元,年均增长９６％.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基本接近１/２.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设立以来,占比在４０％—５０％的区间.

专项转移支付占比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从２０１９年

的９９％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７６％.五年中,中央转

移支付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保持在４０％

左右.

表１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中央对我省财政

转移支付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转移支付总额 １６３４１７ １７５９４５ ２１１９２４ ２０８８３０ ２３９４８１

比上年增长 ８１％ ７７％ ２０４％ －１５％ １４７％

①一般性
转移支付 １０８９１４ ７７３２９ １０４４４２ ９３０５９ １１９２７６

比上年增长 ６１％ －２９０％ ３５１％ －１０９％ ２８２％

占转移支付 ６６６％ ４４０％ ４９３％ ４４６％ ４９８％

②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 ８１１９９ ８８９３７ ９４１５９ １０１９６１

比上年增长 ９５％ ５９％ ８３％

占转移支付 ４６２％ ４２０％ ４５１％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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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③专项转移
支付 ５４５０４ １７４１７ １８５４５ ２１６１２ １８２４４

比上年增长 １２３％ －６８０％ ６５％ １６５％ －１５６％

占转移支付 ３３４％ ９９％ ８８％ １０３％ ７６％

　　２ 省对地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省对地市转移支付呈逐步增长趋势,从２０１８

年的１６９７５８亿元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２４４８０４亿

元,增加了７５０４６亿元,年均增长９８％.省级通

过自有财力安排的转移支付规模占省对地市转移

支付总规模的１/４左右.省对地市转移支付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占比在５０％—６０％的区间.近三

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占比稳定在３０％左右.

专项转移支付占比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从２０１９年

的１８％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２９ ％.五年中,省对

地市转移支付占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保持

在５０％左右.

表２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省对市县

财政转移支付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转移支付总额 １６９７５８１８４６３４２２２４５７２０９１８０２４４８０４

比上年增长 １０５％ ８８％ ２０５％ －６０％ １７０％

①一般性
转移支付 １０９５７２１１３３９０１１９７０２１０６２１６１３８７３０

比上年增长 １０２％ ３５％ ５６％ －１１３％ ３０６％

占转移支付 ６４５％ ６１４％ ５３８％ ５０８％ ５６７％

②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 ３８０７７ ６７２２７ ７０１９９ ７４６００

比上年增长 ７６６％ ４４％ ６３％

占转移支付 ２０６％ ３０２％ ３３６％ ３０５％

项　　目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③专项
转移支付 ６０１８７ ３３１６８ ３５５２８ ３２７６６ ３１４７４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０％ －４４９％ ７１％ －７８％ －３９％

占转移支付 ３５５％ １８０％ １６０％ １５７％ １２９％

　　３ 与全国横向比较情况

从近几年中央转移支付分配各省情况看,我省

在全国３１个省级区划中排名在第２０位左右,在中

部六省及周边省份中排名最后.主要原因是,占绝

大部分比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主要依据各类客观指标进行测算.以

２０２１年为例,我省 GDP排名全国第２０位,人均

GDP排名全国第１７位,常住人口排名全国第１８

位,财政供养人员排名全国第１７位,当年中央对我

省转移支付全国排名第２０位.

表３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１年我省与

部分省中央转移支付对比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山西省 １６３４ １７５９ ２１１９ ２０８８

江西省 ２２０１ ２４６８ ２７７４ ２６６２

安徽省 ２７６５ ３０６０ ３４２７ ３２７５

河南省 ３８９３ ４１７０ ４７５６ ４８３６

湖北省 ２８２７ ３０８６ ４５６８ ３５００

湖南省 ３１８４ ３３８４ ３８７７ ３７５１

贵州省 ２７７４ ２８４２ ３０６５ ２９８２

河北省 ２８１６ ３０７９ ３６７７ ３５５１

内蒙古 ２４４１ ２４５９ ２６０１ ２７０９

陕西省 ２３１６ ２４６０ ２８０３ ２７４３

　　(二)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方法

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主要采用因素法、项目法、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据实据效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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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采用因素法分配,

赋予相应权重或标准,按公式进行计算分配,不同

的财力补助类转移支付资金选取因素不同.均衡

性转移支付,主要考虑标准收支缺口、以前年度分

配基数、考核奖惩等因素.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奖补资金,主要根据县级政府“三保”支出需求、一

般债券付息等支出、以前年度分配基数、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减收、“三保”保障能力等因素,结合县级

财政困难程度等系数,向脱贫县和重点帮扶县予以

适当倾斜.

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主要采用因素

法、据实据效等方式进行分配.主要根据政策对象

人数、政策目标数量、补助对象实际需求和绩效目

标、实施效果或实际贡献情况据实或据效进行补

助.如:乡村振兴资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

金、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等.

３专项转移支付.多数采用项目法进行分

配,主要通过制定规划、竞争性评审等方式将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到具体项目,也有部分采取因素

法进行分配.如:新动能专项资金、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冬季清洁取暖省级专项资金.

(三)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情况

１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完善.一是建立争取中

央转移支付激励机制.省政府加强统筹部署,推动

相关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积极争取中央专项转

移支付重点项目.省政府财政部门制定争取中央

转移支付考核奖励办法,对成绩突出的部门给予奖

励.二是完善转移支付管理制度.通过修订省对

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管理、省级专项资金监管等办

法,建立起财政、审计、相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等

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确保转移支付资金规范、安

全、高效使用.三是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管理.通过

制定省级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对

绩效目标的设定、审核、下达、调整与应用等作出规

定.选取重点专项转移支付开展绩效评价,将评价

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２相关领域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按照国务院

相关要求,深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１０个领域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清理整合与财政事

权划分不相匹配的转移支付.整合政策目标接近、

资金投入方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专项转移

支付项目,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从２０１８年的９６

个,压减到２０２２年的７８个.

３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

条例有关规定,在报送省人大审议的预算草案中,

转移支付预算能够做到分项目、分地区编制,并对

预算安排及落实情况作出说明,在省人大批准后向

社会公开.各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及文件,按

照公开属性进行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主动公开

的文件在省财政厅官网进行公开.２０２１年起,省

财政厅官网公开了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

便于社会公众查询,提高预算透明度.

(四)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发挥情况

财政转移支付在确保中央及省委政策措施的

贯彻落实、缓解全省财政支出压力、推进地区间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有效均衡了地区间财力.财政转移支付对

于保障财力薄弱地区可用财力水平、促进全省各地

区财力均衡具有重要意义.如,２０２２年我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较好的兴县,与收入情况较差的五台

县,收入比为９２: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者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缩小至１６:１,可支配财力更趋

均衡,为有效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

策目标,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２有效缓解了市县财政支出压力.由于２０２２

年决算数未出,以２０２１年为例.省财政下达的转

移支付,占市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５２３％;全省１１７个县(市、区)中有８９个县(市、

区),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占本级支出的５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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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对地市的转移支付,有力增加了市县可用财力,

兜牢了“三保”支出底线.

３有力保障了省委重大战略部署.２０２２年

起,围绕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我省加大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统筹力度,制定大事要事保障清单,聚

焦转型发展、中部城市群建设、市场主体倍增工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民生

保障等重点领域,全力保障重大项目财力需要.

二、存在问题

虽然我省在财政转移支付管理和资金使用上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与党中央提出健全现代

预算制度的要求相比,在深化改革、制度完善、加强

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

(一)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亟待深化.合

理划分各级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科学设

立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目前,仍有部分地市尚未

出台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１０个领域市级改革方

案.全省在农林水、工业和信息化、城乡社区等重

要领域还没有进行相应改革,这些领域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缺乏依据标准,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

情况.

(二)转移支付结构仍需优化.在省对地市转

移支付中,部分转移支付定位还不够准确.部分一

般性转移支付也带有专项性质,指定了特定用途,

虚增了地市可统筹财力.共同财政事权形成较大

配套压力.２０１９年以来,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中,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占比均在４０％以上;省对

地市转移支付中,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占比也基

本在３０％以上,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承担了

大量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调研中,地市同志普遍

反映,由于近年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加大,不少县级

政府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上面临较大困

难,配套要求使得基层财政支出比较分散,难以统

筹财力解决最急需的问题.

(三)专项转移支付管理还有待规范.转移支

付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环节多、时间长,增加制度

成本、降低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在各个环节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管理问题.在资金分配方面,还存在

预算编制不够精准、不够细化的情况;有的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投入竞争性领域,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

的发挥;部分符合竞争性分配条件的项目未使用竞

争性分配办法.部分专项转移支付下达地市后,预

算安排与实际项目无法完全匹配,造成资金调剂和

结存问题.在资金申报和使用方面,部分领域和地

市监督管理亟待加强,超范围列支、虚报套取转移

支付资金的现象依然存在.在部门协调方面,部分

转移支付分配下达还需要多部门协调会签,缺乏总

体协调.如,清洁取暖项目在省级层面由省生态环

境厅申报预算,省能源局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在市

县两级资金分配、使用及项目实施分别由能源、住

建等部门负责,跨部门协调、管理和考核存在一定

障碍.在制定资金管理办法方面,仍然存在办法缺

失或不合理的情况.在使用首次设立的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时,个别部门没有制定专门的资金管理办

法,也未制定支出类别分配方案.

(四)项目管理还有待加强.总的看,全省缺乏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产业项目,项目库建设仍须持续

用力.项目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仍比较

突出.在一些领域和地方,“重分配、轻管理”现象

依然比较突出.项目监管的薄弱和缺失,导致资金

到位不及时、资金沉淀、项目超期等问题.在省级

层面,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还须完善,相关主管部

门无法及时掌握各市县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执行进

度.部分主管部门由于项目多、专业力量不足,现

场督导检查较少.在市县层面,项目监管水平总体

不高,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对项目进展、

资金使用等情况掌握不够及时、不够准确;部分项

目资产产权归属不够清晰,管理缺失问题须引起高

度关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重支出、轻绩效”思

想还一定程度存在.转移支付绩效评价结果反馈

机制还须完善,市县还不能够准确掌握绩效评价结

果的原因和依据,不利于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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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缺乏压力指标,不

能准确反映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主管部门绩效管

理人员力量薄弱,绩效管理主要依靠各部门财务处

室负责,专业人员短缺,开展绩效工作的能力普遍

不足.

三、意见建议

加强和改进财政转移支付管理,必须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

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

委提出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确保取得实效.

(一)加大中央转移支付争取力度.一是积极

反映我省诉求.立足我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突

出贡献,从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努力争取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在内的资金和政策

支持.立足我省可统筹财力不足、市县配套压力较

大的情况,从更好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推动高质量

发展、缓解市县财政支出压力的角度,积极争取中

央转移支付支持,确保全省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稳

步提升.二是做实项目谋划和储备.把项目谋划

和储备作为争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重要抓手.

省政府财政部门要积极对接省直相关主管部门和

市县,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解读,共同做好重大项

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项目谋划要深度契合国

家重大战略规划,特别是要围绕能源基地建设,深

入挖掘我省比较优势,并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

势,进一步加大争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

(二)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坚持以事权属性为遵循,将省以下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相衔接,同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与转移支付不相匹配的问题.

把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步伐与加强对市县的改

革指导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省、市、县各级支

出责任划分,促进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

尽所能.共同财政事权要按照减轻基层负担、体现

区域差别的原则,差别化确定不同市县的财政支出

责任.适当增加市县可统筹财力,努力解决好县级

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不相匹配的问题.

(三)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一是加强资金

分配管理.按照预算法关于“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

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的要求,严

格竞争性领域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对符合竞

争性分配条件的项目,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确保资金分配合理规范.落实“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在项目前期工作到位后再下达资金,防

止资金调剂或结存.加强相关主管部门财会人员

培训,着力提升预算编制和执行的规范性.二是加

强项目资产管理.管理水平事关发展效率和效益.

要督导市县政府切实履行项目监管主体责任,加强

项目穿透式、跟踪式监管,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对专项转移支付投资形成的大量资产,要高度

重视项目资产管理,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创新管理

方式、夯实管理基础等,推动资产管理规范化制度

化,着力提升资产管理效益.三是加强绩效管理.

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设置管理,着重解决

绩效目标“无压力”的问题,确保能够有效衡量和量

化考核.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评价结果反

馈机制,有效提升市县绩效管理水平.探索出台相

关政策,着力提升绩效评价工作的专业性.

(四)强化政府部门监督.加强和改进财政转

移支付管理,必须增强财会监督、审计监督和业务

主管部门监督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形成监

督合力.要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深入

反思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还有哪些不到位的

地方,以改革的视角考虑体制机制还有哪些需要破

题的地方,加强对监督结果的运用,从根本上解决

“屡督屡犯”“屡审屡犯”的问题.一是强化财会监

督.加强财会监督是严肃财经纪律、健全现代预算

制度的重要内容.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财会监督

主体责任,健全财政监督体系,加大对财政转移支

付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力度.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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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系统建设,加强对预算执行、绩效目标、年底结

余资金等的监督,实现资金全流程全覆盖监管.二

是强化审计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

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

告机制的改革意见,紧扣政策规定、资金使用、绩效

管理等,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重大项目管理情况的

审计,更好发挥审计监督“治已病、防未病”的重要

作用.三是强化业务主管部门监督.充分发挥部

门作为预算编制主体、执行主体和责任主体的作

用,理顺相关部门在财政资金分配管理方面的职责

分工.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申报、审核、分配、下达等

环节的管理,各部门在制定政策、确定项目安排和

预算资金时,要加强沟通衔接和工作协同.通过建

立协调会商等机制,充分利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等信息化平台,加强项目资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

理,确保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有力有效落地落实.

(五)加强人大转移支付预算审查监督.加强

人大对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的审查监督,是推进依法

理财、依法行政的重要体现,全省各级人大要坚决

维护财税法律权威,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的审

查,加强对决议中有关要求的跟踪监督.按照党中

央及省委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拓展改革要求,切

实发挥人大对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作

用,注重把重大投资项目与财政转移支付监督有机

结合起来,重点围绕政策目标、科学立项和支出绩

效加强监督.加强对“屡督屡犯”“屡审屡犯”问题

整改的跟踪监督,推动政府及其部门做好转移支付

管理工作.

名词解释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

的下级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一般性

转移支付原则上不规定具体用途,由下级政府根据

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使用.在一般性转移支

付具体构成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主体,主要参照

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可用

于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等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

算分配.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给予下级政府的资金补助,

由下级政府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用途安排使用.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政

策,主要用于基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补助等.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衔接,用于履

行本级政府应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下级

政府要确保上级拨付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

金全部安排用于履行相应财政事权.编制预算时,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暂列一般性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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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０日通过的«晋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５月５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０日通过的«晋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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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７日通过的«临汾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５月５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７日通过的«临汾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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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７日通过的«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５月５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７日通过的«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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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高中山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王岳红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金湘军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王帅红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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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依据中央组织部组任字〔２０２３〕２９１号文件

通知和省委研究的意见、王拥军主任的提名

免去:

王帅红的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王海林的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６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依据省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

意见、冯军院长的提名

免去:

方剑锋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张建平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王霞、何炳武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冯军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４人.

其中,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１人,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１人,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职务２人.

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

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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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

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胡茜筠、史海东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

李墨、李艳菊、王君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闫红花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郝彬的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７人.其中,任

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２人,阳泉荫营地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３人.免去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

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

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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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
金所军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的报告(书面)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共山西省纪委办公厅«向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通报情况函»(晋纪办函〔２０２３〕１００３号),

山西省纪委监委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５日对阳泉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金所军立案审查调查,４月２２日

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并建议暂时停止其执行代表

职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暂时停止

金所军执行代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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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审议认为,近年来,省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国有资产管

理和治理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扎实推进全口径、

全覆盖国有资产治理,资产规模不断壮大,管理质

效明显提升,推动国有资产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造福全省人民.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如何

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汇总

如下:

一是继续摸清国有资产底数.结合国企国资

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需要,继续做好国有资产

清产核资、确权登记、调查监测等工作.进一步摸

清关停、倒闭和未经改制的国有企业以及合并乡

镇、撤并中小学校后闲置的原乡镇办公场所、校舍

等国有资产情况.完善文物资源资产入账价值确

定方法,健全会计核算制度,推进文物资源资产入

账管理.

二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准确把握改革方向,

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进行战

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

活力,支持国企和民企统筹发展,坚持一般竞争性

领域向市场公平开放,加大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

行业退出的力度,加快形成国企民企共同支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深入开展国有资产

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找准主要问题、把握主要矛盾,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推动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精细化、专业化.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一步强化资产运营管理,提升国有资产效益,增

强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针对当前省属文化企业

发展困难,做好顶层设计,将其纳入省政府产业发

展规划,给予有效的引导扶持,助推省属文化企业

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强对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管控,完善风险应急预案和风险处置机制,切实防

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统筹推进自然资源开发和保

护,实现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四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内容.进一

步充实国有资产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数据之间的关

系和问题形成的原因,全面、准确反映我省国有资

产状况、面临的困难问题,有效提升报告的可审性.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厅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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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

于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省政府办公厅: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１０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审

议意见»以及省人大常委会调研报告转交你们,请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及«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

定»有关要求,认真研究处理.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财政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

人办函﹝２０２２﹞２９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

责成省财政厅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

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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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财政厅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等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９９次主

任会议研究通过了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省本级事

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底数问题的跟踪监督报

告»和«关于省属金融企业省外投资情况的跟踪监

督报告»(以下简称两个«监督报告»);２０２２年１０

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

告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议意见»).按照省政

府的要求,省财政厅认真研究审议意见、分组审议

发言以及两个«监督报告»,并就«审议意见»和«监

督报告»中涉及的问题主动对接省国资委、省自然

资源厅等相关部门,认真对照,逐条落实.现将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弄清底数,着力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础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做好国有资产清产核

资、确权登记、调查监测等工作”“摸清关停、倒闭和

未经改制的国有企业以及合并乡镇、撤并中小学校

后闲置的原乡镇办公场所、校舍等国有资产情况”

“完善文物资源资产入账价值确定方法,健全会计

核算制度,推进文物资源资产入账管理”等要求,进

一步摸清国有资产底数,规范国有资产核算和管

理,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础.

(一)有序推进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资产清查和

确权登记

２０２２年,持续推动建立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

价、监测制度,形成协调有序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工作机制.加强“三调”成果共享应用,完成了地理

国情监测和２０２１年国土变更调查.

开展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点.建

立了山西省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林草资源资产清

查省级价格体系,完成了山西省省本级全民所有矿

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资产、试点市晋城全域内全民所

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实物量清查

与经济价值估算,建立了省级清查成果数据库,开

展了成果运用分析.向自然资源部提交了经部信

息中心质检合格的全部清查成果.

建成省级“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系统,实现全

省远程、异地、不见面办理登记业务.办理登记业

务６６６万余件,全省４１个县(市、区)１６４７６套房

屋实现“房证同交”,６７个县(市、区)５１５个用地项

目实现“地证同交”.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健全

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体系,完成县级国土变

更调查、数据汇总入库,强化数据分析评价.持续

做好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开展多源遥感协同的农用

地变化监测技术研究.建设山西省自然资源三维

立体时空数据库,编制生产整合技术规范,推进数

据管理服务体系研建.编制地质遗迹相关工作地

方标准,启动太岳山地区地质遗迹调查.

(二)推动权属登记,巩固不动产管理使用的

基础

２０２２年度,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自然资源

厅、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太原市规资局等

职能部门高效联动,强力推进权属统一登记工作.

一揽子完成省直２７４宗划拨土地权属登记,集中办

公区５８栋共２５８万平方米办公用房权属登记,省

直分散办公区和住宅区１２０余幢建筑首次登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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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管权属证书达到４０３３本.下一步,省直机关

事务管理局全面梳理省直单位推进分散办公区权

属登记情况,继续与省、市相关职能部门搭建绿色

通道,督促和指导省直单位做好分散办公区权属登

记工作.

(三)强化金融企业产权监管

２０２２年,省财政厅全面实施动态化产权登记,

持续强化省属金融企业国有产权动态监管,严格执

行«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通过

产权年度监督检查、绩效考核扣分等手段,推动产

权管理动态化.２０２２全年为省属金融企业办理占

有登记９户、变更登记６９户、注销登记７户,资产

评估核准１次,动态掌握金融家底变动情况.

(四)进一步摸清国有企业资产底数,优化国有

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

一是不断夯实国有资产统计数据基础,强化国

有资产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省国资委全面加强

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在原有省属企业运行监测、各

市数据采集汇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监管方式,

加大对市县国资监管机构的工作指导力度,扩大市

县级监管企业经济数据、运行监测范围,着力推动

形成省、市、县三级监测运行工作体系.二是不断

夯实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数据基础,确保国有资产安

全完整.多方核查确认底数:省国资委利用“天眼

查”“万得资讯”等第三方软件,结合企业年底财务

决算数据,核查确定应登记户数范围;明确标准分

类办理:对停产、吊销等非正常经营企业办理产权

登记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指导意见,破解困扰

企业的政策障碍.

(五)摸清合并乡镇、撤并中小学校后闲置的原

乡镇办公场所、校舍等国有资产情况

为全面了解我省合并乡镇、撤并中小学后腾退

不动产的管理情况,省财政厅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

２０２３年１月在全省范围开展合并乡镇及撤并中小

学后腾退不动产管理情况书面调研.据统计,截止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全省合并乡镇腾退房屋面积合计

３８２３万平方米,账面原值２４３４７８６万元,其中已

利用面积合计２０８３万平方米,占腾退房屋面积的

比重为５４４９％,账面原值１４７３１２５万元;腾退场

地面积合计６０１８万平方米,账面原值７３９９２２万

元,其中已利用面积合计３７２２万平方米,占腾退

场地面积的比重为 ６１８５％,账面原值 ４６７２５５

万元.

截止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全省撤并中小学腾退房

屋 面 积 合 计 ２０２４９ 万 平 方 米,账 面 原 值

１５７６２１０１万元,其中已利用面积合计１４０８９万

平方米,占腾退房屋面积的比重为６９５８％,账面

原值１０２４５０５２万元;腾退场地面积合计３３０６９

万平方米,账面原值２１６７２５９万元,其中已利用面

积合计２３８４５万平方米,占腾退场地面积的比重

为７２１１％,账面原值１６１５７１２万元.

针对此次调研中发现的合并乡镇及撤并中小

学后不动产盘活难度大、盘活价值不高等问题,下

一步省财政厅将按照印发的«关于盘活全省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工作方案»(晋财资〔２０２３〕１

号),对合并乡镇、撤并中小学校后腾退的办公用

房、校舍和场地进行统一登记造册、优化配置、集约

使用.同时,结合当地实际,科学研判资产盘活方

式,明确责任主体,丰富盘活手段,努力提高资产盘

活收益,实现腾退房产保值增值.

(六)持续推进文物资源资产入账工作

目前,文物文化资产核算工作执行财政部统一

发布的会计制度.自２０１９年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实施以来,我省持续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全省

的贯彻执行,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不断规范和促

进包括文物文化资产在内的各类政府重要资产的

会计核算.

二、深化国企国资改革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

度,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国企和民企统筹发

展,坚持一般竞争性领域向市场公平开放,加大国

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行业退出的力度”以及分组审

议发言中提出的“国有企业要注重提高效益,大力

—３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３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清产核资力度”等要求,

加快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坚决防范化解风险,支持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积极稳妥推进国企混改

一是稳妥推进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混改工作.

省国资运营公司将推进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混合所

有制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逐户分析研判,稳妥有

效实施.截至目前,集团层面混改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１８户省属企业中,华阳新材和汾酒集团２户企

业在集团层面完成了混改工作.二是积极推进二

级以下公司混改工作.按照“三因三宜三不”原则,

在二级及以下子公司层面,通过出资新设、增资扩

股、股权转让等方式引进非国有资本,积极开展混

合所有制改革.截至２０２１年底,省属企业二级及

以下总户数(正常经营)为３１３７户,其中已开展混

合所有制改革企业１９１９户,占比达６１１７％.三

是稳慎开展员工持股工作.按照«关于国有控股混

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资发

改革〔２０１６〕１３３号)文件要求的试点条件,省国资

运营公司已正式批复潞安集团精蜡化学品公司、国

际能源普丽环境工程股份公司、同煤集团朔州煤电

怀仁宏腾陶瓷建材开发公司等３户企业开展员工

持股试点工作,目前 ２ 户企业已完成员工注资

工作.

(二)做好清理非优势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

省国资运营公司积极摸清资产底数,要求省属

企业认真梳理分析企业符合标准要求的股权资产、

停缓建项目以及闲置土地房屋设备等非优势业务

和低效无效资产.下一步,省国资运营公司将按照

摸底情况,一企一策指导省属企业制订具体举措清

单,分解任务目标并针对痛点难点问题逐步解决.

(三)攻坚“三年行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

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省国资委牵头

启动省属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行动,整合多层次

重点工作形成八方面４０项重点任务,制定了省属

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工作推进机制及２０２２年任

务清单,全力推动省属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

２０２２年度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在做强主业实业方

面,大力推动煤炭企业产能核增,燃气企业主营业

务重组,部分企业非主业、非优势产业及亏损业务

市场化出清;在推动对标找差方面,深入开展对标

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建立对标指标体系,制定

对标找差实施方案;在强化数智支撑方面,深化国

资监管平台应用,大数据展示平台已建成１８个展

示主题,２４个版面,国资监管系统已建设２０个业

务系统模块;在完善考核机制方面,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工作指引»,实行全员绩

效考核.２０２２年任务目标是实现扭亏减亏额２０２

亿元,扭亏企业户数３２２户;实际扭亏减亏金额

３２１亿元,实现阶段性扭亏企业４６０户.

三、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针对性政策措施,推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精细化、

专业化”“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强化资产运营管理,提升国有资产效益”“针

对当前省属文化企业发展困难,做好顶层设计,将

其纳入省政府产业发展规划,给予有效的引导扶

持,助推省属文化企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强

对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管控,完善风险应急预案和风

险处置机制”“统筹推进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实现

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等要求,针对各类国有资

产的属性和特点,积极谋划,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机

制不断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建 立 健 全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制度

一是修订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全力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在

我省贯彻实施,２０２２年,先后修订完善«省级行政

单位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晋财资〔２０２２〕８３

号)、«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

法»(晋财资〔２０２２〕７０号)、«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晋财资〔２０２２〕６９号),进一

步规范国有资产的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二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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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西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办法.针对

我省执法执勤用车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研究

出台了«山西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办法»,

切实加强改革后保留执法执勤用车的配置使用管

理,巩固车改成果.三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路资

产管理.制定出台«公路资产管理实施暂行办法»

(晋财资〔２０２２〕９３号),对公路资产的形成、维护管

理、基础管理、信息化管理、公路资产报告等作出明

确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路资产管理,确保公

路资产安全完整,推动和促进公路事业发展.

(二)推进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为扎实做好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助力

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省国资运营公司对１８户省

属企业的２０２２年度的国有资产交易、资产评估以

及参股股权管理情况正在开展综合检查.下一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管理,指导省属企

业积极整改,履行好国有资产交易管理及资产评估

备案职责,强化对省属企业国有资产交易项目的动

态监测,指导省属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优化国有资

本布局、盘活存量资产,推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精

细化、专业化,切实提升省属企业的产权管理水平.

(三)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

一是强化战略牵引,重新核定省属企业主业.

省国资运营公司落实“主强辅优、分灶吃饭”要求,

重新核定省属企业主业目录,将核心资产、核心利

润、核心能力、重点培育产业作为主业,其他作为辅

业.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战新产业发展.通过

实施战略引领,加大省属企业在战新领域投资力

度.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电

价机制的决策部署,省国资运营公司会同省能源局

联合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电煤供应实施

细则(试行)»,在明确适用范围、供应标准、工作流

程等相关规则的基础上,组织省属企业通过平价供

煤、参与战新交易、兜底供电等方式,支持战新产业

发展.

(四)着力提升省属文化企业发展水平

一是不断完善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１＋N”制度体系建设,做好顶层设计.２０２１

年,省财政厅修订完善«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办法»,２０２２年省财政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出

台«省属文化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省属文化企

业经营风险管理指引»,建立健全以投资决策监管、

风险管控等为重点的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

制度体系建设.二是为完善省属文化企业法人治

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建设,经省政府批准,广电传媒

集团、影视集团、演艺集团和日报传媒集团４户省

属文化企业首次设立了专职外部董事.通过专职

外部董事这一抓手,真正落实对省属文化企业投资

决策的穿透式、全过程监管.三是经报请省委、省

政府同意,通过增加注册资本金(５０００万元)的方

式,支持山西演艺集团更新设施设备、开拓剧场运

营项目,有效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四是报请省政府

同意,省属重点文化企业２０２３年前免缴国资收益

并返还２０２０年度省属文化企业已上缴的国有资本

收益８１５２８５万元,全部转增为企业国有资本金,

支持省属文化企业提高筹融资能力.

(五)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守住风险底线

一是进一步巩固城商行的风险处置成果.按

期足额偿还中央专项借款本金及利息,各个季度的

到期本利均已划付.通过省国资运营公司向晋阳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加７５亿元资本金,推动资管

公司市场化处置城商行不良资产.支持山西银行

增资扩股,引入山煤国际战略投资,助力山西银行

高质量发展.二是积极支持全省农信系统改制化

险.梳理统计全省各级财政对农信社的补助情况,

并向省委省政府进行汇报.支持成立山西省农信

社稳定发展基金,化解处置农信系统风险.支持新

机构设立,研究资金筹集方案,将相应资金列入预

算.三是强化日常监督.定期与金融监管机构沟

通交流,建立工作台账,督促省属金融机构整改巡

视、监管、审计等所提问题,逐项落实整改事项.

(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一是如期保质完成“三区三线”划定任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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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成为首批启用划定成果用地报批的省份.全省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４４７９１０平方公里,有效保

障我省未来城镇建设发展需求.优化解决了１７６０

个交通、能源等项目用地难题,确保中部城市群互

联互通、强势链接.二是强化规划管控引领.编制

完成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空间发展

战略规划,启动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忻一体化经济

区等专项规划编制,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起步

区、太谷农高区空间落位,发挥空间管控作用,保障

充足的土地要素,确保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强势起

步.制定过渡期建设用地规划指标保障举措,允许

市、县采用预支规划规模的方式保障用地.

(七)加大自然资源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力度

１持续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一是煤炭资源接续配置稳步推进.省政府印

发«关于有序推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保障煤矿稳产

保供的意见»,建立厅际联席会议机制,出让项目、

出让收益集体决议,分类施策、分批推进、分步配

置.二是支持地热能产业发展.省政府印发«关于

全面推动地热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

布«山西省地热能分级分类利用指南(试行)»,确定

太原武宿机场、晋祠宾馆等２２个试点项目推进地

热能供暖(制冷).大同盆地重点地区深部高温地

热资源勘查取得重要成果.三是推进非常规天然

气增储上产.持续出让煤层气矿业权,扩大晋城试

点范围,将煤层气审批登记纳入“三级联办”平台全

程网办,开展煤层气勘查开采专项监督检查.四是

积极布局矿产资源勘查储备.编制完成«山西省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全省氦气资

源调查等项目取得重要发现,孝义市申家庄矿区铝

土矿普查项目获评“十大地质找矿成果”.

２全面加强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一是林长制改革效能进一步释放.全省逐步

实现林长全覆盖,林长制工作纳入省委、省政府年

度督查、检查、考核范围,组织开展２０２２年度全省

林长制省级综合督查,全力压实地方主体责任.二

是依法治林护林卓有成效.健全法治保障体系,制

定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与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加大破坏资源案件查处力度,推进违法破坏森林资

源案件查处整改“清零”专项行动.森林火灾受害

率控制在０５‰以下.全年累计完成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面积２８５９９万亩.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水

平持续提升.全年完成森林抚育１１５０３万亩;完

成保护修复和种草改良５８万亩,累计接待草原游

客超过１０万人次;积极推进太行山(中条山)国家

公园成功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完成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预案再完善,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成

果上报国家林草局;实施华北豹保护工程,编制全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发展规划,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

查,全力保护生物安全.

３扎实推动水资源保护与监管

一是优化实化节水顶层设计.制定印发了«山

西省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理细则»,进一步

规范达标建设县的审核、监管、评估、验收等工作,

细化程序和要求.组织开展了«山西省节约用水条

例»实施情况调研和评估,积极推动将条例修订工

作列为省人大常委会下一步正式立法事项,为落实

节水优先方针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加强用水考核

管理.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控制指标体系,明确了各市、县“十四五”各年度

用水总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幅、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的任务,并将其纳入河长制考

核评价体系,并入省委、省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中的专项考核事项,强化节水约束性管理.三是强

化协同共治.丰富完善数字化智慧化精细化监管

手段,整合行政资源和执法力量,实施“随机监管”,

优化“智慧监管”,加强“联合监管”,推广“社会监

督”,形成统筹发力、协同监管的河湖管理保护新局

面.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加强行政执

法与司法有效衔接,推动“行政执法＋刑事打击＋

检察监督＋司法审判”协同共治,促进涉河湖生态

环境问题解决.

２０２３年,将全面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加快完成规划编制报批,完善山西中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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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黄河流域山西段、太忻经济区等专项规划,完成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等重点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审查

报批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报批工作.严格规划

实施监督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快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

测网络,健全规划体检评估制度体系,实现对各级

规划编制、审批、修改、实施的全过程预警监督

管理.

四、改进国有资产报告工作

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进一步充实国有资产

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和问题形成的

原因,全面、准确反映我省国有资产状况、面临的困

难问题”的要求,持续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

完善报告工作的制度机制和内容体系,努力提升国

有资产报告的编写质量.

在夯实工作基础,确保国有资产数据质量的基

础上,加强数据分析,深入挖掘数据价值,突出问题

导向,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领域问题分析,更加全面、

客观的反映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增强报告的可审

性.一是建立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经济运行分析报

告制度,按月通报、按季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全面反

映国资系统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状况,分析主要经济

指标构成及变动,总结监管企业运行特点运营效

率,反映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定期向省委

省政府提交反馈,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二是

继续推动建立山西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工作

机制.建立报告内容涉及的重要数据分析和信息

报送机制,主动邀请相关部门全程参与报告编写、

校核、质询等工作,形成密切协作的工作体系.三

是建设完善国有资本数智化管理平台资产管理系

统.通过该系统,省国资运营公司盘清１８家省属

企业股权、土地、采矿权、机器设备等核心资产底

数,实现对各类资产及其交易的实时、动态、穿透式

监控与分析评价预警,力争做到省属企业资产“盘

得清”、分布“看得见”、过程“管得住”.四是突出问

题导向,坚持深挖问题根源.下一步,国有资产报

告将加强数据分析,强化对相关数据的挖掘,深入

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分析问题根源及产生的原

因,反映国有资产管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改

进举措,增加相关内容在报告中的篇幅占比,提升

报告质量,增加报告可审性,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五、省本级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底数

问题

针对«关于省本级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

底数问题的跟踪监督报告»中提出的“资产底数不

够清晰,管理基础有待夯实”“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经营理念有待转变”“投资方向偏离主业,审批机制

有待完善”“经营状况不够理想,经济效益有待提

升”等问题,持续加强对未脱钩事业单位所办企业

的管理,健全完善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制度,规范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行为,理顺事企关

系,实现企业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企业

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一)摸清底数

«监督报告»中提出的“省财政厅提供的截止

２０２１年底的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户数为２０３户,与

省国资委提供的脱钩改革后保留的事业单位所办

企业户数不一致”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省财政厅和

省国资委统计口径不一致,省国资委按照改革方案

是否审批进行统计,省财政厅将改革方案已批复但

尚未进行资产划转的事业单位所办企业也纳入统

计范围.

为进一步摸清底数,２０２２年我厅对省级事业

单位所属企业进行摸底调研,据统计,截止２０２２年

６月３０日,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省级事业单

位所属企业共１２８户(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

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省级事业单位所

办企业脱钩改革后保留的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以及

未纳入脱钩范围的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所属企业.

(二)加强制度建设,理顺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管

理体制

一是出台«关于规范省政府授权部门监管企业

和省级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管理的指导意见»«省政

府授权部门监管企业和省级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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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管理办法»,加强省级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

规范管理,按照“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原则,理顺

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管理体制.二是明确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省级事业单位以及省级事业单位所

属企业职责.省级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建立以市场

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机制,增强核心

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省财政厅、主管部门、省

级事业单位对所属企业运作模式、经营状况、收益

分配等加强监督管理,推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逐步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

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充分落实企业经营自

主权,省级事业单位除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

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三)规范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及对外投资管理,

提升经济效益

一是严格控制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省级事业

单位严格控制对外投资,从严管控事业单位所办企

业和对外投资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减少财务风险

和经营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加快股权退

出,促进资产合理流动.对正常生产经营、业务处

于完全竞争领域的企业,实施以退出为主的改革.

对于事业单位持有的企业股权,要在甄别的基础上

通过产权转让及时进行清理退出.三是加强投资

监督,使长期投资回归正轨.充分发挥内外部审计

和监管部门的优势,加强对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及对

外投资的审计监督,建立健全对投资项目的定期内

外部审计制度,及时清理长期无效投资,对投资项

目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分析评价,发

现问题及时纠偏,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投资

效益.

六、省属金融企业省外投资情况

针对«关于省属金融企业省外投资情况的跟踪

监督报告»中提出的“投资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

“盈利水平较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困难”“管理机

制不够完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开展全面

梳理,持续加强对省外投资的管理,完善管理制度,

规范投资行为,实现省外投资管理的规范化、程

序化.

(一)推动转型发展,提高竞争实力

一是多渠道增资扩股,提升业务规模和管理水

平.推动山西证券增资格林大华期货３亿元,增资

山证投资２亿元.二是优化业务发展模式,树立优

势业务品牌.中煤保险销售公司在原有“保单＋损

查”业务基础上发展形成“保险公司＋销售公司＋

服务供应商”协同发展体系.三是推动数字化转

型,提升金融科技实力.山证科技完成重点软件研

发项目,完成金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四是聚

焦战略领域,强化外部合作.推动山证创投与国家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共同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成都)合伙企业”,累计完成投资额３２亿元,完成

投资卫星互联网龙头、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迅翼卫

通.截至２０２２年底,省属金融企业在省外投资的

１７户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２２２０３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３４８８亿元;负债１４８７９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３０１亿元;所有者权益７３２４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４７８亿元.

(二)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盈利水平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行业地位.中德证券

优化债券业务流程,２０２２年,公司债券承销金额在

山西地区排名第一,在贵州地区公司债和企业债承

销排名重回第二;地方债承销方面,在山西地方债

券商排名第一,在江苏等地方也取得较好成绩.二

是聚焦特点优势,提升盈利能力.山证创投发挥专

业优势,精选投资标的,投资的国内半导体薄膜沉

积设备龙头“拓荆科技项目”于２０２２年４月顺利登

陆科创板,实现浮盈１０１亿元.三是优化资金配

置,提高资金投资效益.中合盛构建多业态财富管

理格局,资金投资收益均衡保持在１０％左右,管理

运营效率显著.

(三)完善管理机制,推动科学决策

一是强化绩效考核,激发员工积极性.围绕人

才强企战略,山证投资完成了薪酬体系建设和绩效

考核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业务团队的重组工作,团

队凝聚力和市场拓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二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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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协同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围绕国家和我省

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加强战略协同指引工作,建立

有效的上下协同机制,发挥金融服务合力.三是规

范科学化决策机制.中合盛构建了业务部门初审、

风控部门专业性审核的决策依据提供机制,董事会

下设投决委作为独立投资决策机构,为决策层提供

决策意见.山证创投的项目管理系统成功上线,实

现了项目全生命周期、全链条进入内控视野的目

的.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中煤保险联合销售

公司成立党支部并完成支委会选举,修订公司章

程,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制定党支部前

置审议相关制度,规范党支部委员会前置研究讨论

程序.

七、加强审计发现主要问题整改

针对审计查出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

面的问题,省财政厅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推动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高效使用.一是优化资产配置,坚

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好资产入口关,以存量制

约增量,优化增量布局,防止单位盲目申请新增资

产造成资产闲置浪费.二是加大资产调剂使用力

度,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继续推动低效和闲置资产

跨部门调剂和共享共用,实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物尽其用”,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和效益.三是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的日常监管.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在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的

基础上,强化对资产存量和增量的综合管理,注重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针对审计查出的省属一级金融企业方面的问

题,省财政厅积极推动金融企业整改,一是压实金

融企业整改落实的主体责任.持续跟踪金融企业

审计整改进展情况,建立相应的整改销号工作台

账,确保每一个问题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切实督促

问题金融企业整改到位.二是督导省属金融企业

及股权董监事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核查.将督导核查情况纳入省属金融企业绩效考

核,完善激励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维护国有金融

资产安全.

省自然资源厅针对审计查出的批而未供土地

处置力度不够、建设用地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问题,一是做好“批而未用”土地管理工作,加大存

量土地消化处置力度,缓解增量保障压力;强化“增

存挂钩”机制落实,继续以存量消化数量核定增量

指标使用数量,引导市县积极落实消化处置要求,

支撑全省项目落地需求;强化节约集约利用专项考

核,以考核“风向标”倒逼市县大力盘活存量土地资

源;将“批而未用”土地消化处置纳入自然资源督察

范畴,连同“标准地”改革一并进行督察.二是做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树牢约束性指标不得突破

的“红线”意识,积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旧房拆

除及土地复垦利用工作;严格落实土地整治复垦任

务,根据地方实际,通过多种渠道推进义务复垦任

务的实施;加快增减挂钩项目复垦工作,特别是逾

期未归还周转指标项目和贫困县节余指标易地交

易项目,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项目尽快完

成复垦验收及后续相关地籍变更工作.

２０２３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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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并形成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研究同意,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２３年４月,

省政府办公厅向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报了省财

政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

我委研究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及预算工委

调研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及建议,逐项分析研究处理

落实.围绕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础、深化国企国资

改革、做好国有资产管理、摸清省本级事业单位所

办企业国有资产底数、规范省属金融企业省外投

资、改进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加强审计发现问

题整改等七个方面采取的措施务实有效,进一步提

升了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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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省法院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

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审议了«省法院关于创优

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

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了全省法院在创优

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认为全省各级

法院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

项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多措并举开展审判执行工作,在

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加强企业权益保护、

营造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优化涉企法律服务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同时,组成人员针对法院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了以

下意见和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省各级法院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

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通过强化审

判执行破产工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式,将优

化营商环境贯穿于审判执行全过程,为法治化营商

环境提供坚实司法保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大局.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全省各级

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依法惩治破坏市场

规则、损害市场主体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产

权司法保护;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加大

破产重整案件审理力度;深化执行攻坚,切实维护

各类市场主体胜诉权益.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依法

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行使职权;重点加强政府失信

问题依法治理,全面清理涉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案

件,督促政府健全守信践诺机制,助力法治政府和

政务诚信建设.

三是要进一步优化司法服务工作.全省各级

法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着

眼企业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助力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不

断推进审判执行工作信息化和公开化,全面推进网

上立案、电子送达、网上开庭等服务,提升审判执行

效率,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打通司法服务市场主

体“最后一公里”.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全省各级

法院要将队伍建设作为永恒课题,进一步强化队伍

服务意识,改进司法作风,提升法院形象,为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注入动力;针对执行工作案多人

少比较突出的矛盾,进一步充实执行队伍力量,改

善执行队伍结构,全力攻坚执行难;针对基层法院

破产审判力量偏弱的问题,培养专业化审判队伍,

积极稳妥推进企业破产案件审理.

此外,组成人员还提出法院应当依法辨别社会

各方面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建议意见与干预过问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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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件的区别,切实保障公正司法等意见建议.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法院创

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函

２．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报告

３．关于«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

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法院

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３１号

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审议了省法院«关于创优

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

的报告».１０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

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法院创优法

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

认真研究处理,并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于

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１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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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我院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收到«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省法院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

审议意见).现按照有关要求,就贯彻落实审议意

见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贯彻,确保审议意见各项要求落

到实处

省高院党组高度重视审议意见的传达学习和

贯彻落实,收到审议意见后,党组书记、院长冯军同

志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召开党组会专题学习研究,

吃透用好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改进法院工作,提

升服务保障我省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成效,

并于１１月８日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会议一致认为,审议意见充分体现了省

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的关心、爱护、重视和支持,

针对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

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要求全省法院进一步

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认真学习贯彻审议意

见,不断从中汲取精神动力、找准努力方向;要围绕

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四个方面意见建议,采取务

实举措,切实为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全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同时,按照要求,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了落实营商

环境创新提升改革事项自查活动,建立改革事项清

单,明确１３项改革事项任务,以下发考核通知、听

取责任部门汇报等方式,及时总结经验、发现不足,

为落实落细审议意见打下坚实基础.２月２０日,

省高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

议,对全省法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作进一

步部署,坚决把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放在

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二、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审议意见办理取得扎

实成效

(一)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省高院党组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先后１６次召开会议集中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及相关文件,并深入开展

交流研讨,着力在全面学习、把握、落实上下功夫,

审议印发了«关于在全省法院迅速掀起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的通知»,详细制定了

省高院机关干警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计划,班子成

员带头深入基层和审判一线开展宣讲活动,组织干

警２０８万人次参加网络答题竞赛,积极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到基层、到一线、到广大干警心里.特

别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市场

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战略部

署进行专题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贯

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

署、服务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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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巩固提升审判执行质效,更加精准保障创

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六十天冲刺攻坚”审判

执行质效提升专项行动,坚决打赢审判执行质效提

升收官战.２０２２年,全省法院克服疫情影响,共计

受理各类案件６３３９万件,审执结５９５６万件,同

比分别上升２０％、２５％,结案率为９３９６％,同比

增长０４９个百分点,审判执行工作稳步向好.

一是加大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力

度.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严

格区分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

诈骗、参与兼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

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把民事

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合理划定责任财产范围,严

格区分涉案财产与非涉案财产、违法所得与合法所

得、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深入开展投资创业者保

护、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全年依法审结坑

害投资商、创业者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虚假出

资、合同诈骗、串通投标等犯罪案件１７９件,用法治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健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与

省政府办(省民营办)共同推动建立省级府院联动

机制,吸纳２３个成员单位,协调处理企业破产过程

中涉及的不动产权属、财产信息查询、信用修复等

有关问题.目前省政府办公厅已正式发布«关于印

发山西省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通知»,府

院联动机制办公室设在省高院.制定出台«关于执

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细则»,优化破产案件

财产解封及处置程序,确保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有

序衔接.开展债权人推荐选任破产管理人试点工

作,将预重整探索应用作为全省法院２０２２年度营

商环境考评的动态加分指标,推动全省８个地市出

台预重整相关规定或工作指引.

三是更好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充

分发挥行政审判作用,严格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

全省法院审结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各

类行政案件４５５５件,推动政府进一步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依法纠正行政机关限制市场公平竞争行

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惩处市场违法行为,不断优

化行政执法环境.深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工作,全省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到８５１３％,有效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

与行政机关良性互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行政

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助推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

政意识.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受到省

委主要领导以及最高法院副院长贺小荣批示肯定.

四是深入推进“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将

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作为五类重点攻坚案件之一,

清理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５９７件,结案率达９９％,

执行到位金额３１４亿元,推动政府失信问题依法

治理,助力政务诚信建设.全力兑现市场主体胜诉

权益,集中攻坚活动开展以来,全省法院冻结、扣划

被执行案款４４２９亿元,查封、扣押车辆８２６６辆,

查封不动产８５８５处,强制腾房２８３处,强制排除妨

碍２１件;拘传、拘留４４１６人次,移送涉嫌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立案１３７人,组织拍卖７０８９场,拍卖

财产２２６８件,拍卖价款１３８２亿元;共计执结案件

１６１６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５５２７２亿元,最高法院

给予充分肯定.

(三)持续优化司法服务,不断提升各类市场主

体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坚持联企入企常态化,全省法院全年开展送法

进企业活动１９１８次,为企业现场“把脉问诊”解难

题.认真落实最高法院“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２０条”,坚持审慎善意文明司法,积极运用执行和

解、“活封”“活扣”等柔性执行方式,对４００８家企业

暂缓强制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１４１１３亿元、土地

１８万亩,帮助２６３０家企业减负纾困、恢复发展.

健全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与省司

法厅、省贸易促进委员会召开座谈会,研究成立商

事人民调解委员会、涉外商事纠纷调解委员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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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将涉外商事法律纠纷纳入山西多元解纷平台,补

齐平台应用短板等工作事宜,进一步提升涉企矛盾

多元解纷和商事诉前调解工作水平.全面深化智

慧法院建设,建成全省法院诉讼费管理系统,实现

线上缴退费.积极推广在线诉讼模式,加快实现全

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

２０２２年,全省法院网上立案１２２７万件,电子送达

５９２４万次,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提供２４小时在线服务

２４２５万次,不断提升市场主体良好司法体验.全

省法院诉服质效及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指标位居全

国第一.

(四)大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为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持续加强司法能力建

设,完善干警培训长效机制,加大破产、金融、知识

产权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审判人才培养力度,全

面提升司法审判专业化水平,８名同志被授予“全

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３篇论文

在全国法院征文评选活动中获奖,其中二等奖１

篇、优秀奖２篇.组织开展第二批全省审判业务专

家评选活动,２１名法官获评我省审判业务专家.

持续开展“端正执法司法理念、改进执法司法作风”

专项活动,深入开展全省法院司法作风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查纠各类司法作风突出问题１６９１件次,处

理干警９２４人,督促干警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

形象.深入推进清廉机关建设,巩固拓展队伍教育

整顿成果,常态化开展顽瘴痼疾排查整治,查处违

反“三个规定”问题３３０件,超审限案件和执行不规

范案件５４６件,排查干警违规经商办企业、参股借

贷等问题１５个,筑牢公正司法防火墙,营造廉洁高

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自觉接受监督,准确辨别社

会各方面意见建议与干预过问司法案件的区别,严

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及其记录报告制

度,２０２２年,全省法院累计填报“三个规定”２１６２

万人次,其中３６０６人记录报告相关信息３９２７条,

全省法院“三个规定”记录报告工作持续位居全国

法院前列.

三、聚焦任务要求,确保交出优化营商环境司

法答卷

２０２３年,全省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考察

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创优法治

化营商环境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

行动,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和最高法院

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为营造“三无”“三可”的一

流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更加自觉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面向全体党员干警开展多形

式、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员培训.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树立新时代社会主义司法理

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

改善营商环境提出的重要要求,坚持把创优法治化

营商环境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实践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不断增强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二是更加主动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工作大局.

积极开展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深

入实施«山西省加强产权保护２０２３年行动计划»,

依法惩处侵害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犯罪行为,严格

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原则,坚决防止

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助力服务市场主体提

升年活动,严厉打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

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妨碍企业生产经营的违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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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服务企业经营发展.

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公

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合同、担保类

案件审理,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和维

护合同效力,保护投资和交易安全,促进市场交易.

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服务业复苏.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领

域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积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加大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力度,依法妥善审理政府

招商引资、政府特许经营、土地房屋征收等行政协

议案件,支持和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

商环境建设.

三是更加积极拓展优化司法便民利民机制举

措.打好长期未结案件集中攻坚持久战,开展涉民

营企业经济犯罪积案专项清理工作,严格审限变更

管理,有效整治“隐性”超审限等问题.加大民事案

件调解和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力度,有效降低案件

上诉率,持续加大对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提审、改

判案件的监督管理,推动审判质效持续提升.建立

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坚持依法快立快审快执,持

续推进善意文明执行,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企业

的不利影响,切实让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深

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展山西多元解纷

平台的功能和应用,方便市场主体公正、高效、实质

性化解矛盾纠纷.强化诉讼与信访、调解、仲裁、公

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机制有机衔接、相互协

调,积极参与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为群众办实事示范

法院”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入企联企服务,紧盯企

业急难愁盼,谋划形成一批具有我省法院特色、彰

显司法为民的办实事项目,努力提高市场主体的司

法便捷指数和幸福指数.

四是更加严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过硬法院队

伍.健全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轮训长效机制,抓实

对党忠诚教育.强化教育培训,定期组织庭审观

摩、案例研讨,开展优秀调研成果、裁判文书评选,

持续推进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培养评选工作,加强知

识产权、破产、环境资源、金融等审判专业人才培

养,逐步构建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高层次审判人

才队伍.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压紧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

果,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

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转变司法作风,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建

立“纠四风”常态化机制.深入推进清廉机关创建

活动,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新时代

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扎牢制度铁笼.

始终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不断提高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水平,以铁

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

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切实担负起服务优化营

商环境建设、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的司法

使命.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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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关于«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法院«关于创优法治化营商环

境,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

后我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了汇总

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法院创优法

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情况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该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

通过后交省法院研究处理.２０２３年３月上旬,收

到省法院«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

报告».我委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省法

院高度重视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针对审议意

见提出的建议,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思路和贯彻落实

措施,整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一)认真部署落实.省法院召开党组会议和

专题会议,针对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落实营商环境创新提升改

革事项自查活动,建立改革事项清单,明确实施１３

项改革事项任务,坚决把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

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二)细化工作举措.一是加大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力度,健全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

退出机制,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深入推

进“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活动,持续提升审判执

行质效.二是坚持联企入企常态化,积极运用执行

和解等柔性执行方式帮助企业减负纾困,健全完善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深化智慧法

院建设,持续优化司法服务.三是完善干警培训长

效机制,持续开展专项活动、查纠各类司法作风突

出问题,深入推进清廉机关建设,持续加强队伍

建设.

(三)加大整改力度.一是积极开展服务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更加主动融入全省高

质量发展工作大局.二是持续推进善意文明司法,

更加积极拓展优化司法便民利民机制举措.三是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更加严格锻造忠实干净担当过

硬法院队伍.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将省法院贯彻落实情

况报告连同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

时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

省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上来,依法履

职、公正司法,切实为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司

法保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７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３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

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

三、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修正草案)»和«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修

正草案)»的议案

四、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未

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河

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道

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和批准«晋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

例»

十、审议和批准«临汾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

例»

十一、审议和批准«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

护条例»

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本级财政转移支

付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的

报告

十三、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

十四、审议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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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

年５月２５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共有十四项议程.

５月２５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成斌作关于«山西省地方

立法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

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陈振亮作关于人事任免办法

(修正草案)和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修正草案)

的说明,关于废止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

和宪法宣誓程序决定的说明;听取了省民政厅厅长

姚逊作关于«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的说明;听取了请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汤俊权作关于«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文旅厅厅

长王爱琴作关于«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草案)»的说明;听取了请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

工委主任刘锋作关于«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

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水利厅厅长

龚孟建作关于«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乔建军作

关于«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研究意见

的报告;听取了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郭丙福作关于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

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段宝燕作关于«山西省道

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

请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作关于省本级财政转移支

付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的报

告和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

工委主任赵建平作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５月２４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学习讨论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常委会会议

精神.审议«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草案)»;审

议人事任免办法(修正草案);审议法规废止决定草

案;审议«晋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等三件报

批法规及其批准决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议案;审

议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其批准决

议草案;审议«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

的报告.

５月２６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志川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

任委员蔡汾湘作关于«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听取

了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孙剑纲作关于修改«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人事任免办法»等

两部地方性法规和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

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并审议

了草案.

联组会议结束后举行了«在主题教育中增强拥

护“两个确立”的自觉性»专题讲座.省委党校原副

校长、山西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博士导师高

建生主讲.

５月２６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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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审议«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及其

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关于省本级财政转移

支付２０２２年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的

报告.

分组会议结束后举行了列席代表座谈会,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主持.会议围绕加强和改

进人大代表联络站管理运行和提升联络站工作质

效方面进行了研讨,参会人员提出意见建议,吴俊

清副主任总结并讲话.

５月２６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地方立法条例»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人事任免办法»«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

法»;表决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

宣誓程序的决定»的决定;表决关于批准«晋中市海

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临汾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

条例»«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表决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

议;表决人事任免名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蓝佛安同志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进

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７０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副主任罗清宇、贺天

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郭海刚;委员马伟、

王永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卢建明、

田玉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乔建军、刘

晓东、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勋、米效东、汤俊

权、孙宏斌、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庭凯、李润、李

常洪、杨定础、宋伟、宋惠民、张世文、张刚、张国富、

张钧、张洁(女)、张峻、陈纲、陈忠辉、陈振亮、陈继

光、武志远、武绍忠、武晋、苗伟、周世经、郑红(女)、

房倚天、赵建平、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柴

慧萍(女)、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梁俊明、

韩珍堂、景鸿、蔡汾湘、潘青锋(女)、薛荣

委员盛佃清、徐钧、李云涛、朱继尧请假未出席

会议.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汤志

平、熊继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省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孟萧;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管应时;省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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